
社
會
局
暨
其
附
屬
機
構

人
力
運
用
放
果
之
探
討

i逗品殺手土
訊步?導區

壹
、
緒
論

擺
脫
了
純
以
國
防
經
建
為
主
的
社
會
形
態
，
近
年
來
非
經
濟
性
的
社
會
建
設
頗
受
政

府
當
局
的
重
視
，
各
項
福
利
措
施
更
獲
得
廣
大
民
眾
姐
響
，
而
歐
美
「
福
利
國
家
」
觀
念

的
引
進
，
在
都
促
使
某
些
學
術
團
體
紛
紛
倡
言
國
民
生
活
素
質
的
援
高
，
由
不
同
角
度
探

討
我
國
社
會
福
利
施
行
現
況
。
身
為
首
善
之
區
的
臺
北
市
雖
有
數
以
百
計
規
模
大
小
不
同

的
私
營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故
而
在
檢
討
本
市
的
福
利
措
施
以
前
，
質
有
必
要
先
瞭
解
機
構

的
組
織
形
態
。

參
閱
有
關
文
獻
後
，
決
定
接
取
「
省
屬
農
業
機
構
組
級
調
整
與
職
能
強
化
之
研
究
的

理
論
架
構
(
廖
教
授
正
安
等
，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
，
以
組
織
分
析
(
。
品

S
Z
ω
泣
。
口
〉
口
l

旦
河
的
凹
的
)
及
團
體
動
力
(
。

B
Z

叫
巴
山
、
D
m
H
S
戶
口
也
觀
點
，
來
探
討
組
融
內
成
員
之
特
質
、

主
管
部
屬
互
動
情
況
、
工
作
氣
氛
、
工
作
滿
足
感
層
面
，
以
期
經
由
這
幾
個
與
行
政
效
果

息
息
相
關
的
變
項
，
來
發
掘
、
比
較
各
機
構
目
前
的
優
、
缺
點
，
以
為
決
策
者
之
參
考
。

村
研
究
內
容
﹒
-

A

各
機
構
成
員
背
景
特
性
，
包
括
教
育
「
程
度
、
年
齡
、
服
務
年
賀
，
及
機
構
所
提

供
在
職
訓
練
的
情
況
。

B

組
織
內
主
管
對
部
厲
的
指
揮
督
導
、
擴
構
間
的
協
調
。

C

組
織
內
的
人
員
運
用
、
工
作
氣
氛
成
員
的
工
作
滿
足
。

臼
研
究
對
象
﹒
.

參
照
「
臺
北
市
政
府
盤
所
屬
撥
關
組
織
規
程
」
'
計
對
社
會
局
及
其
附
屬
機
構
編
制

員
額
(
不
合
約
麗
、
約
聘
人
民
)
，
其
職
含
有
「
長
」
字
者
歸
類
為
主
管
，
餘
者
為
部
厲
。

目
研
究
方
法
及
過
程
﹒
.

分
為
主
管
及
部
屬
兩
類
問
卷
，
透
過
社
會
局
，
揖
普
查
方
式
發
于
各
單
位
及
其
附
屬

機
機
。
結
果
主
管
問
卷
發
出
三
二
份
，
收
回

-
O
二
份
(
八
四
﹒
三
%
)
，
可
問
卷
一

。
二
份
(
八
四
﹒
三
%
〉
;
部
屬
問
卷
發
出
六
二

O
份
，
收
回
四
四
一
份
(
七
一
﹒
一
%

)
，
可
用
問
卷
四
O
五
份
(
六
五
﹒
五
%
)
，
詳
細
情
形
可
參
考
表
一
。

註
一•• 

由
於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內
容
較
為
敏
感
，
或
有
部
分
人
員
於
填
答
時
持
保
留
態

度
，
以
致
正
向
反
應
偏
高
;
故
而
本
研
究
著
重
於
機
構
間
相
對
性
的
比
較
，
絕
對
性
數
按

僅
供
參
考
。

註
二•• 

部
分
表
格
附
有
代
表
優
劣
等
級
θ
1
@
之
代
號
，
乃
根
攘
表
格
資
料
簡
化
以

助
讀
者
一
目
瞭
然
。

J干司已兩兩E

:(1:l::(::::l;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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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有
且
不
安
耕

由
機
機
成
員
的
年
齡
結
構
、
教
育
程
度
、
服
務
年
資
及
在
職
訓
練
的
情
況
著
手
，
可

對
研
究
對
象
建
立
一
初
步
認
識
。
它
們
說
明
了
成
員
的
基
本
素
質
，
對
成
員
的
創
新
能
力

、
再
學
習
動
機
、
業
務
暸
解
程
度
的
預
捌
也
揖
供
適
宜
的
參
考
。
這
些
基
本
特
性
並
無
一

全
然
絕
對
的
標
準
'
故
而
除
了
比
較
各
機
構
間
的
相
對
差
異
外
，
我
們
也
參
照
現
有
的
全

市
府
所
屬
機
關
一
般
行
政
人
員
資
料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
台
北
市
統
計
年
鑑
)
作
說
明
。

八
廿
教
育
程
度
•. 

就
各
機
構
部
屬
而
言
，
社
會
局
及
工
礦
檢
查
所
的
員
工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
見
表
二
:

一
)
，
各
有
七
三
﹒
九
%
及
六
四
﹒
%
為
大
專
程
度
，
其
他
機
構
主
要
是
高
中
程
度
(
蹟

儀
館
)
五
六
﹒
八
%
，
民
國
就
業
輔
導
處
三
三
了
三
%
'
廣
慈
博
愛
臨
五
三
﹒
三
%
'
榮

民
之
家
五
九
﹒
四
%
托
見
所
六O
﹒
二
%
)
，
成
員
教
育
程
度
高
低
依
次
為
社
會
局
、
工

礦
檢
查
所
、
托
見
所
、
廣
慈
博
愛
院
、
國
輔
處
、
蹟
儀
館
及
榮
家
。
一
艘
而
言
，
主
管
的

教
育
程
度
較
部
屬
為
高
，
前
者
有
七
一
﹒
五
%
是
大
專
程
度
，
而
部
屬
除
了
四
三
﹒
二
%

是
大
專
程
度
外
，
高
中
程
度
也
不
少
(
四
五
﹒
四
%
)
;
但
兩
者
教
育
程
度
都
較
市
府
一

般
行
政
人
員
(
二
一-
7
二
%
為
大
專
程
度
)
略
勝
一
籌
。

口
年
齡
結
構•• 

榮
民
之
家
興
，
旗
儀
館
的
民
工
年
齡
較
高
(
見
表
二

l

二
)
，
前
者
，
有
七
一
%
是
五0

歲
以
上
的
後
者
亦
高
達
七

0
.

三
%
;
托
見
所
及
工
礦
檢
查
所
的
工
員
年
齡
前
者
有
八
二

.
九
%
'
後
者
有
三
十
九
歲
以
下
，
是
較
年
青
的
機
構
。
總
體
而
言
，
部
厲
的
年
齡
分
佈

較
主
管
的
均
衡
且
年
輕
，
一
二
十
九
歲
以
下
的
有
五
一
﹒
九
%
，
主
管
的
則
集
中
於
五

O
I

五
十
九
歲
(
四
四
﹒
一
%
)
。
若
與
市
府
一
仇
恨
行
政
人
員
(
三
一

-
7
三
%
在
五
十
歲
以
上

)
相
較
，
部
屬
的
年
齡
與
其
相
似
，
主
管
級
的
則
略
偏
高
(
五
六
﹒
九
%
在
五
十
歲
以
上

)
。

制
服
務
年
資.• 

貝
工
在
機
構
服
務
的
時
間
愈
久
，
對
業
務
情
況
瞭
解
的
愈
深
，
而
處
理
起
來
也
能
駕

輕
就
熟
;
但
相
對
的
，
若
→
個
機
構
缺
少
適
度
的
人
事
更
遠
，
新
陳
代
謝
的
管
道
阻
盞
，

則
笑
務
不
易
有
創
新
突
蔽
，
讀
輔
以
其
他
方
式
來
接
受
新
觀
念
的
街
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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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虛|主管
i 部屬

O( 0.0) 
6(16.7) 

輔國

1( 7.1) 
15(25.0) 

廣慈博愛臨|鵑

。( 0.0) 
1l(15.9) 

榮民之家|譎

7(24.1) 
34(38.6) 

8( 7.8) 
102(25.2) 

所|譎見托

計|譎

榮
民
之
家
門
心
川
一
一
一
﹒
八
%
)
及
托
兒
所
(
六
一
﹒
四
%
〉
屬
員
的
年
資
多
在
五
年
以

下
(
見
表
二
t

一
二
)
，
國
輔
處
的
員
工
年
資
則
較
高
，
有
四
一
﹒
七
兒
是
六i
十
年
的
。

主
管
的
年
資
較
部
屬
稍
高
，
前
者
有
二
七
﹒
五
%
是
十
一
年
以
上
，
後
者
僅
有
一
六
.
六

%
，
比
與
在
公
營
機
構
年
資
為
升
遷
條
件
之
一
的
事
實
相
符
。
然
論
主
管
(
二
七
﹒
五
%

服
務
十
一
年
以
上
或
部
屬
(
一
九
﹒
六
%
服
務
十
一
年
以
上
〉
和
市
府
一
般
行
政
人
員
的

年
資
相
較
(
有
四
六
﹒
五
%
服
務
十
年
以
上
)
，
都
略
遜
一
籌
。

倒
在
職
訓
練•• 

機
構
成
員
的
素
質
固
然
和
他
們
的
教
育
程
度
有
關
，
但
隨
著
逐
月
變
邊
的
社
會
環
揖

'
舊
日
的
訓
練
未
必
足
以
應
付
新
發
展
的
業
務
，
於
是
在
職
訓
練
乃
成
為
提
高
員
工
水
埠

，
帶
動
組
轍
成
長
的
方
式
之
一
。
除
了
積
儀
館
六
二
﹒
二
%
，
國
輔
處
有
五
三
﹒
八
%
的

員
工
答
稱
未
曾
有
過
，
各
機
構
大
部
分
成
員
都
有
接
受
在
職
訓
諒
的
機
會
，
特
別
是
托
兒

所
(
八
O
%
的
部
屬
，
九
三
﹒
一
%
的
主
管
有
過
在
職
訓
輯
〉
。
一
般
而
言
，
主
管
接
受

在
職
訓
蝶
的
機
會
(
八
六
﹒
一
→
一
%
〉
比
部
屬
(
五
九
﹒
三
%
)
來
得
多
(
見
表
二

1

四
)

。
各
懺
構
依
其
在
職
訓
躲
涵
括
人
數
的
多
寡
則
依
次
為
托
兒
昕
、
工
礦
核
查
所
、
社
會
胎

、
廣
慈
博
愛
院
、
榮
民
之
家
、
國
輔
處
及
蹟
儀
館
。

至
於
在
職
訓
碟
的
性
質
偏
重
於
行
政
業
務
處
理
或
專
業
技
術
'
還
是
兩
者
都
有
呢
?

依
資
料
顯
示
(
見
表
二
i

五
)
除
了
閻
輔
處
較
偏
重
於
行
政
訓
棋
(
五
七
﹒
一
)
外
，
其

他
機
構
都
較
強
調
專
業
訓
諒
。
而
主
管
似
乎
較
部
屬
接
受
較
廣
層
面
的
在
職
訓
線
(
二
者

皆
有
的
，
主
管
四
七
﹒
七
%
部
屬
僅
三
三
﹒
八
%
)
。

目
前
在
職
訓
線
的
主
辦
單
位
很
多
，
主
要
公
務
員
訓
輯
中
心
及
中
國
救
災
總
會
;
其

他
例
如
社
會
局
、
人
事
行
政
局
及
省
訓
團
、
人
事
處
、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等
都
間
歇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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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部
分
機
構
員
工
受
訓
次
數
(
見
表
二
i

六
)
限
於
一
l

二
次
(
五
O
%
的
主
管
，

七
五
﹒
四
%
的
部
屬
)
，
但
主
管
則
較
部
屬
有
較
多
機
會
，
前
者
有
四
二
%
會
接
受
過
三

i

四
次
的
在
職
訓
蝶
，
後
者
僅
有
一
七
﹒
九
%
。
至
於
社
會
局
(
六
O
%
的
主
管
，
二
五

%
的
部
戚
朋
〉
及
工
礦
核
查
所
(
二
O
%
的
主
管
，
二
四
﹒
二
%
的
部
屬
)
這
兩
懺
榕
的
成

員
也
不
少
受
訓
次
數
在
三
i

四
次
的
。



表 2-3 各機構成員之服務年資

得其lh時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未 仗~ 總 計

社會局主部管屬 4(26.7) 7(46.7) 3(20.0) 1( 6.7) 0(0.0) 。(0.0) 15(100.0) 
36(55.4) 15(23.1) 6( 9.2) 2( 3.1) 2(~.1) 4(6.2) 65(100.0) 

蹟儀館
主管 5(45.5) 3(27.3) O( 0.0) 3(27.3) 0(0.0) 0(0.0) 11(100.0) 
部屬 21(56.8) 4(10.8) 5(13.5) 5(13.5) 。(0.0) 2(5.4) 37(100.0) 

工礦檢查所主部屬管 1(16.7) 2(33.3) 3(50.0) O( 0.0) 0(0.0) 0(0.0) 6(100.0) 
20(40.0) 18(36.0) 10(20.0) O( 0.0) 。(0.0) 2(4.0 50(100.0) 

國輔處主部管屬 4(26.7) 4(26.7) 7(46.7) o (0.0) 0(0.0) 0(0.0) 156(( 100.O>
12(33.3) 15(41.7) 7(19.4) o (O.Ü) 1(2.8) 1(2.8) 36(100.0) 

廣慈博愛院主部管屬 7(50.0) 3(21.4) 4(28.6) o (0.0) 。((05 .0) 。(0.0) 14(100.0) 
27(45.0) 14(23.3) 13(21.7) 2 (3.3) 3(5.0) 1 (1. 7) 60(100.0) 

榮民之家
主管 6(50.0) 4(33.3) 2(16.7) O( 0.0) 0(0.0) 12(100.0) 
部屬 44(63.8) 18(26.1) 6( 8.7) 。( 0.0) 。(0.0) 1(1 .5) 69(100.0) 

托兒所
主管 20(69.0) 4(13.8) 4(13.8) OO( 0.0) 1(3.5) 0(0.0) 29(100.0) 
部屬 54(61. 4) 28(31.8) 3( 3 .4) 11( 1. 1) 1(1. 1) 1(1. 1 88(100.0) 

計
主管 47(46.1) 27(26.5) 23(22.6) 4( 3.9) 1(1 .0) mqm(1曲 0)
部屬 214(52.8) 112(27.7) 50(12.4) 1O( 2.5月 7(1. 7 12(3.0)1 405(100.0) 

市1荷並所屬機關|| 〔~4 年J (5 ~9 年J (10~14年J (15年~20年〕 [(21年以上〕
一艘行政人員 4540(33.3) 2766(20.3) 1824(1 3.的 1289(9.5) 3222(23.的 13641 (100.0)

表 2-4 各機構在職訓褲之有無

;ll三ptj
@ 社會局

@ 蹟儀館

:@ 工礦核查所

@ 國輔處

@ 廣慈博愛臨

@ 榮民之家

@ 托見所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計

有

15(100.0) 
40( 61. 5) 

8( 72.7) 
14( 37.8) 

5( 83.3) 
33(66.0) 

13( 86.7) 
14( 38.9) 

1l( 78.6) 
34( 56.7) 

9( 75.0) 
35( 50.7) 

27( 93.1) 
70( 80.0) 

88( 86.3) 
240( 59.3) 

-12:1一

無

。( 0.0) 
24(36.9) 

3(27.3) 
23(62 .2) 

1(16. '1) 
16(32.0) 

2(13.3) 
21(58.3) 

3(21.4) 
26(43.3) 

3(25.0) 
33(47.8) 

1( 3.5) 
17(19.3) 

13(12.8) 
160(39.5) 

未答|總

0(0.0) 
1(1 .5) 

0(0.0) 
0(0.0) 

。(0.0)
1(2.0) 

。(0.0)
1(2 .8) 

。(0.0)
。(0.0)

0(0.0) 
1(3.5) 

1(3.5) 
1(1. 1) 

1(1.0) 
5(1.2) 

l 
ι
-
4
"
 

15(100.0) 
65(100.0) 

11(100.0) 
37(100.0) 

6(100.0) 
50(100.0) 

15(100.0) 
36(100.0) 

14(100.0) 
60(100.0) 

12(100.0) 
69(100.0) 

29(100.0).-
88(100.0) 

102(100.0) 
405(100.0) 



各機構在職訓臨之性質

' 

等 i年愈fTKF 專 計級 |i

(主管 1 8 2 15 
@ 社會局 ( 6.7) (53.3) (13.3) (100.0) 

部屬 8 20 3 40 
(22.5) (20.0) 

(5030)i ! 
( 7.5) (100.0) 

1 3 1 8 
@ (12.5) (37.5) (37.5) (12.5) (100.0) 

6 4 2 9 14 
(42.9) (28.6) (14.3) (14.3) (100.0) 

主管 O 3 2 O 5 
工礦檢查研 ( 0.0) (60.0) (40.0) ( 0.0) (100.0) 

部屬 20 O 10 3 33 
(60.6) ( 0.0) (30.3) ( 9.1) (100.0) 

2 l 9 1 13 主管

@ 國輔處 (15 .4) ( 7.7) (69.2) ( 7.7) (100.0) 

部屬 3 8 3 
(0O .0)l l 

14 
(21.4) (57.1) (21.4) (100.0) 

主管 3 1 7 O 11 
@ 廣慈博愛院 (27.3) ( 9.1) (63.6) (00.0) (100.0) 

部屬 22 6 6 O 34 
(64.7) (17.7) (17.7) ( 0.0) (100.0) 

主管 2 3 4 O 9 
(22.2) (33.3) (44 .4) ( 0.0) (100.0) 

部屬 11 7 10 35 
(31.4) (20.0) (28.6) (100.0) 

主管 15 2 9 1 27 
(55.6) ( 7 .4) (33.3) ( 3.7) (100.0) 

部屬 55 1 
(129.9)| | 5 70 

(78.6) ( 7.1) (100.0) 

27 14 42 5 88 
(30.7) (15.9) (47.7) ( 5.7) (100.0) 

部屬 i
126 3是 57 23 240 

(52.5) (14.2) (23.8) ( 9.6) (100.0) 

一一一

表2-5

由
以
上
的
資
料
來
看
，
與
部
屬

相
較
，
主
管
接
受
在
職
訓
臨
的
機
會

較
多
，
而
訓
鶴
層
面
也
同
時
涉
及
行

政
處
理
及
專
業
技
街
兩
者
，
受
訓
次

數
普
遍

-
t
二
次
(
五
O
%
)
及
三

l

四
(
四
二
%
〉
。
此
外
，
主
管
的

教
育
程
度
也
較
高
(
七
一
﹒
五
%
大

專
程
度
，
部
屬
則
為
四
三
﹒
二
%
〉

，
年
齡
較
大
(
五
十
t

五
九
歲
的
有

四
四
﹒
一
%
，
部
屬
則
有
五
一
﹒
九

%
在
三
十
九
歲
以
下
)
，
服
務
年
質

較
久
(
有
二
七
﹒
五
%
長
於
十
一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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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將
各
機
關
的
教
育
程
度
和
私

職
訓
聽
這
一
鬧
鐘
項
合
併
來
考
慮
(
見

表
二
i

七
)
，
其
優
劣
依
次
為
托
兒

所
、
工
礦
檢
查
所
、
社
會
局
、
廣
慈

博
愛
距
、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處
、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一
及
蹟
儀
館
。

註
一
二•• 

將
有
關
「
在
職
訓
棋
」
之
三

指
標
的
優
劣
等
級
相
加
，
得
(
)

內
之
數
字
有
重
新
調
整
為
e
t
@

「

在
職
訓
練
」
之
等
級
。
再
將
「
教
育

程
度
」
之
等
級
與
「
在
職
訓
線
」
之

等
級
人

戶
口
併
考
慮
，
相
加
後
又
得
(

)
內
數
字
，
調
整
為
θ
l
@

「
人
力

素
質
」
之
等
級
。



各機構在職訓線之次數

5次以上3-4次1-2次
等
級

15 
(100.0) 

40 
(100.0) 

O 
(0.0) 

2 
(5.0) 

( 6.7) 

3 
( 7.5) 

9 
(60.0) 

10 
(25.0) 

5 
(33.3) 

25 
(62.5) 

主管

局會社@ 

8 
(100.0) 

14 
(100.0) 

O 
(0.0) 

(7.1) 

O 
( 0.0) 

O 
( 0.0) 

(12.5) 

( 7.1) 

5 
(100.0) 

33 
(100.0) 

O 
(0.0) 

2 
(6.1) 

(20.0) 

4 
(12.1) 

(20.0) 

8 
(24.2) 

。 I
(0.0) I 

o 
(ω) 

() 

(0.0) 

o 
(0.0) I 

1 27 
(3.7) I (100.0) 

o 70 
(0.0) I (100.0) I 

1 88 
(1.1) (100.0) i 

5 240 
(2.1) I 川);

13 
(100.0) 

1,1 
(100.0) 

O 
(0.0) 

O 
(0.0) 

( 7.7) 

O 
( 0.0) 

8 
(61. 5) 

( 7. 1) 

11 
(100.0) 

34 
(100.0) 

(18.2) 

O 
( 0.0) 

6 
(54.5) 

5 
(14.7) 

7 
(87.5) 

12 
(85.9) 

部屬

主管

!孟泣哥哥「

館儀蹟@ 

q 
d 

(60.0) 

19 
(57.6) 

部屬

主管
工礦檢查所@ 

4 
(30.8) 

13 
(92.5) 

部屬

主管 l

部屬|

主管|

處輔國@ 

3 
(27.3) 

29 
(85.3) 

廣慈博愛民@ 

9 
(100.0) 

35 
(100.0) 

υ 
( 0.0) 

3 
( 8.6) 

4 
(44.4) 

5 
(14.3) 

5 
(55.6) 

27 
(77.1) 

( 3.7) 

( 1.4) 

8 
(29.6) 

13 
(18.6) 

17 
(63.0) 

56 
(80.0) 

6 
( 6.8) 

11 
( 4.6) 

37 
(42.0) 

43 
(17.9) 

是4

(50.0) 

181 
(75.4) 

部屬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榮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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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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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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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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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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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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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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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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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i
-
-
i
!
!
|
|
|
一

服
一
臨
一
叫

你
一
做
一
@
@
@
M
W
@
@
的
@
一

優
一
牆
一
一

質
「

U
L
-
-
-
-
-
-
-
-
-
-
-
-一

素
一
臨
一
@
@
@
M
W
@
@
ω
@
一

力
一
間
一
一

人
寸
|
一
-
-
-

-

-
-
-
l
i
l
-

-
f
f
咐
卅
一
一

持
一
查
一@
@
@
ω
@
@
叫
@
一

撥
一
檢
一
一

各
一
頂
一

川
一
臨
一
@
@
@
叫
阿
@
@
M
W
@

土
耳
一
蹟
一

一
些
@
@
@
防
@
@
叫
@

一
社
一

一
構
一
無
質
數

一
自1
一
泊
位
次

-
j二
絨
線
棘

且
可
一
封
回
到
叫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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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

教育程度

人力
素質



鑫
、
督
導
管
理

由
於
公
家
機
構
行
政
業
務
繁
潰
，
公
工
較
細
，
層
級
關
係
也
較
明
閣
，
故
而
各
相
關

機
構
間
或
同
機
構
內
不
同
部
門
的
協
調
，
以
及
主
管
對
部
屬
的
督
導
方
式
，
機
構
的
獎
懲

考
核
體
系
，
都
是
以
影
響
成
員
的
工
作
情
緒
及
組
織
生
產
力
，
本
章
就
上
述
各
項
分
別
討

論
。

八
廿
指
揮
幅
度•• 

-
個
主
管
之
下
應
有
若
干
屬
員
直
接
、
間
接
受
其
指
揮
，
方
能
發
揮
最
高
效
率
，
並

無
一
定
，
端
視
機
構
的
組
織
規
模
、
業
務
性
質
及
主
管
本
身
的
統
騏
能
力
而
定
。
大
部
份

主
管
直
接
督
導
(
見
表
三
i

一
)
的
部
屬
為
十
人
以
內
(
六
五
﹒
七
%
)
，
至
於
十
一
i

二
十
人
有
十
五
﹒
七
結
。
又
若
機
構
的
層
級
增
多
時
，
主
管
直
接
督
導
人
數
減
少
，
而
間

接
督
導
的
屬
員
加
多
;
一
般
主
管
間
接
督
導
(
見
表
三l
二
)
的
員
工
不
多
於
二
十
人
(

三
九
﹒
二
%
)
，
此
題
漏
答
的
不
少
(
四
二
﹒
二
%
〉o
檢
閱
各
機
構
的
組
織
編
制
，
也

可
發
現
指
揮
的
層
級
並
不
多
，
趨
於
同
一
性
質
業
務
由
同
一
層
級
分
工
。
大
致
而
言
，
各

機
構
的
指
揮
幅
度
尚
稱
合
適
。

已
獎
懲
體
系
•• 

主
管
除
了
有
權
力
調
配
指
揮
單
位
內
的
人
力
、
資
源
外
，
尚
可
行
使
考
核
獎
懲
以
促

使
單
位
發
揮
最
高
效
能
;
同
時
機
構
本
身
若
能
訂
立
有
效
的
考
核
獎
懲
制
度
，
則
不
僅
可

提
優
汰
荐
，
對
整
體
的
土
氣
也
有
極
大
助
益
。

首
先
請
教
主
管
對
現
行
獎
懲
制
度
的
看
法
(
見
表
一
一-
l一
一
一
)，有
五
一
%
答
稱
公
平

週
密
，
而
社
會
局
及
榮
民
之
家
的
主
管
則
持
相
反
意
見
。
至
於
目
前
部
屬
對
獎
勵
方
式
(

嘉
獎
、
記
功
、
表
揚
等
)
的
反
應
(
見
表
三
t

四
)
並
不
很
熱
烈
(
僅
有
五
一
%
部
屬
重

現
〉
，
而
社
會
局
(
五
三
﹒
一
二
%
)
及
工
礦
檢
查
所
(
六
六
﹒
七
%
〉
的
主
管
更
認
為
目

前
獎
勵
對
屬
員
已
失
去
效
，
果
，
成
為
可
有
可
無
。

計總

各機構單位主管直接督導人數

21-30人11-20人

表 3-1

0-10人服
\鴨

、
沁

15 
(100.0) 

O 
( 0.0) ( 6.7) ( 6.7) ( 6.7) 

12 
(80.0) 局會社

11 
(100.0) ( 9.1) ( 9. 1) 

9 

(18.2) ( 9.1) 

6 
(100.0) 

υ 
( 0.0) (16.7) (16.7) (16.7) 

15 
(100.0) ( 6.7) ( 6.7) 

O 
( 0.0) 

2 
(13.3) 

14 
(100.0) 

O 
( 0.0) 

3 
(21.4) 

O 
( 0.0) 

4 
(28.6) 

12 
(100 .0) 

2 
(16.7) 

2 
(16.7) 

O 
( 0.0) 

2 
(16.7) 

29 
(100.0) 

2 
( 6.9) 

O 
( 0.0) 

O 
( 0.0) 、

B
J

9M 

Ed. 

呵
，
'

,
EL f

-、

6 
(54.6) 

3 
(50.0) 

11 
(73.3) 

7 
(50.0) 

館ffiij 祺

工礦檢查所

處品m
M

4
且
妞
，

閻

廣慈博愛院

6 
(50.0) 榮民之家

22 
(75.9) 

前兒托

102 
(100.0) 

-120一

6 
( 5.9) 

9 
( 8.8) 

4 
( 3.9) 

16 
(15.7) 

67 
(65.7)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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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0.0) 

5 
(33.3) ( 6.7) 

2 
(13.3) 

O 
( 0.0) (46.7) 扁會社

11 
(100.0) 

2 
(18.2) 

O 
( 0.0) 

2 
(18.2) 

2 
(18.2) 

5 
(45.5) 館儀蹟

6 
(100.0) (16.7) 

O 
( 0.0) 

O 
( 0.0) 

O 
( 0.0) 

p 
d 

(83.3) 
工礦檢查所

15 
(100.0) 

4 
(46.7) 

2 
(13.3) 

1 
( 6.7) 

O 
( 0.0) 

5 
(33.3) 處輔國

14 
(100.0) 

5 
(35.7) (21.4) 

O 
( 0.0) 

O 
( 0.0) 

6 
(42.9) 

12 
(100.0) (4 1. 7) 、

2 
(16.7) 

2 
(16.7) ( 8.3) 

2 
(16.7) 

29 
(100.0) 

f4 
各機構單位主管對獎懲制度的著法

泠空虛 不去干週會 1 米
等

公平週密 計

級

5 10 O 15 @ 社會局
(33.3) (66.7) ( 0.0) (100.0) 

11 7 4 O @ 聽儀館 (63.6) (36.4) ( 0.0) (100.0) 

4 1 1 6 @ 工礦檢查所
(66.7) (16.7) (16.7) (100.0) 

8 7 O 15 @ 國輔處
(53.3) (46.7) ( 0.0) (100.0) 

9 5 O 14 @ 廣藍、博愛蹺
(64.3) (35.7) ( 0.0) (100.0) 

3 7 2 12 @ 榮民之家 (25.0) (58.3) (16.7) (100.0) 

16 7 6 29 @ 托見所 (55.2) (24. 1) (20.7) (100.0) 

52 41 9 102 
(51.0) (40.2) ( 8.8) (100.0) 

一 127 一

18 
(62.1) 

43 
(42.2) 

表 3-3

廣慈博愛臨

榮民之家

O 
( 0.0) 

8 
( 7.8) 

O 
( 0.0) 

7 
( 6.9) 

( 3.5) 

4 
( 3.9) 

10 
(34.5) 

40 
(39.2) 

兒托



各機構單位主管評估部屬獎懲之若法~!<3-4 

等

在否

15(100.0) 

其

1( 6.7) 1( 6.7) 

11 (100.0) 。( 0.0) 

O( 0.0) 

。( 0.0) I 

O(0.0)i 

4(138)! 

5( 4.9) 1102(100.0) 

6(100.0) O( 0.0) 

15(100.0) O( 0.0) 1( 6.7) 

14(100.0) 1( 7.1) 

5(33.3) 3(20.0) @ 

。( 0.0) O( 0.0) 4(36 .4) 7(63.6) 館接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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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qJ qJ PHU 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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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1) 5(35.7) 7(50.0) 廣慈博愛臨@ 

12(100.0) 

2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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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ikii 不很重說 lrJ呵|吋興趣
一「一一一一一「一「
|社會局 1 5(33.3) 

、
，J

、
B
J

AUnrh 
n
u

弓
，

-i 
f
f、
、

f
e
t
、

AUFD 

8( 7.8) 

3(25.0) 

。( 0.0) 

10( 9.8) 

3(25.0) 

3(10.3) 

27(26.5) 

6(50.0) 

、
J
J
1
j
a

nb02 .: Q
U
T
a

且

E
U

戶h
d

國

r
t、

r
t、
.

句
d
q
L
E

t-RUE 

榮民之家

所

計

見托

@ 

@ 

當
請
部
屬
發
表
對
獎
懲
制
度
的
君
法
時
(
見
表
三l
五
)
漏
答
的
比
例
不
低
(
十
七

%
)
，
就
制
度
而
言
，
大
部
分
部
屬
認
為
合
理
(
六-7
七
%
)
，
主
管
執
行
時
的
公
正

與
否
才
是
決
定
因
素
(
見
表
三
i

六
〉
'
傲
簽
報
考
輯
時
踩
對
事
不
對
人
的
態
度
(
五
三

.
一
%
)
或
對
人
不
對
辜
的
態
度
(
二
五
﹒
七
%
)
都
是
關
鍵
。
就
主
管
立
場
而
言
，
考

該
屬
下
常
有
的
困
擾
有
甲
等
考
績
名
額
的
限
制
，
而
有
時
部
屬
表
現
都
差
不
多
，
很
難
裁

決
，
未
列
甲
等
考
紋
的
員
工
總
有
怨
言
。

主
管
們
認
為
要
想
改
進
獎
懲
制
度
，
最
好
擬
定
具
體
標
準
，
適
度
授
權
小
組
考
核
後

經
機
構
首
長
核
，
避
免
獎
懲
權
過
於
集
中
;
文
應
加
強
實
質
上
的
獎
勵
，
而
非
僅
於
精
神

層
面
。至

於
主
管
在
指
揮
督
導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綜
合
歸
納
不
外
乎
•• 

屬
員
素
質
良
荐
一
不
齊

，
執
行
時
缺
乏
整
合
能
力
，
敬
業
精
神
及
主
動
精
神
都
領
加
強
。
廣
慈
博
愛
臨
的
主
管
特

別
提
到
有
所
謂
的
「
特
權
分
之
止
，
而
托
兒
所
主
管
則
指
出
組
織
編
制
上
的
缺
失
，
保
育

員
除
了
兼
組
長
外
均
為
代
理
人
員
，
而
敢
保
組
長
非
專
任
，
都
影
響
工
作
情
緒
及
業
務
推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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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懲
、
升
遲
往
往
代
表
機
構
對
成
員
工
作
最
直
接
的
評
價
，
故
而
其
公
平
合
理
與
否

，
對
員
工
的
工
作
情
緒
影
響
極
大
。
現
行
的
升
遷
制
度
在
部
屬
心
目
中
是
否
公
平
合
理
呢

?
(
見
表
三
l

七
)
很
強
烈
的
姐
避
反
應
出
現
(
四
二
﹒
七
%
)
，
而
工
礦
檢
查
所
(
四

O
%
)
及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處
全
一
八
﹒
九
%
)
，
社
會
局
的
部
屬
(
三
七
%
)
更
明
顯
的

星
負
向
反
應
。

多
數
屬
員
表
示
(
見
表
三
t

八
)
任
職
後
沒
有
升
遷
過
(
四
四
﹒
二
%
)
，
避
不
作

答
的
比
例
極
高
三
三
﹒
四
%
)
，
其
中
托
兒
所
員
工
僅
有
三
﹒
四
%
升
遷
過

-
t
二
次

至
於
部
屬
對
本
身
升
遷
次
數
的
感
受
，
認
為
合
理
的
有
一
王
﹒
四
%
，
不
合
理
的
有

二
一
%
'
避
不
作
答
的
有
四
七
﹒
七
%
。
托
兒
所
(
一
八
﹒
二
%
」
、
廣
慈
博
愛
距
(
一

八
﹒
一
一-
u
w
己
及
工
礦
核
查
所
合
工

A
V
A
m
〉
尤
其
明
頤
，
僅
有
少
數
人
正
面
反
應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問
及
表
現
優
良
時
的
升
調
機
會
(
見
表
三
i

十
)
，
僅
有
少
數
部

屬
(
二
二
﹒
二
%
)
正
向
反
應
，
一
般
成
員
都
認
為
升
遷
機
會
少
(
五
四
﹒
八
%
)
，
特

別
是
國
軸
處
(
七
二
﹒
二
%
〉
及
榮
民
之
家
(
六
五
﹒
二
%
〉
明
顯
表
示
負
向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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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各機構部屬5對考績的看法

UIhJ一μ
65 

(100.0) 

10 
(27.0) 

37 
(100.0) ( ι 2.7) 

@ 蹟儀館

12 
(24.0) 

6 
(16.7) 

7 
(11. 7) 

4 
( 5.8) 

16 
(18.2) 

61 
(15.1) 

12 
(24.0) 

15 
(30.0) 

10 
(27.8) 

10 
(16.7) 

17 
(24;6) 

3 
( 6.0) 

(2.8) 

6 
(10.0) 

11 
(15.9) 

2 
( 2.3) 

26 
( 6.4) 

50 
(100.0) 

|(此|也J

@ 工礦檢查所

15 
(41. 7) 

27 
(45.0) 

36 
(52.2) 

29 
(33.0) 

154 
(38.0) 

36 
(100.0) 

@ 國輔處

60 
(100.0) 

@ 廣慈博愛院

69 
(100.0) 

@ 榮民之家

5 
( 5.7) 

78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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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托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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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 3-7 各機構都屬升遷制度，的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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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食 父之機1\構「置tllU一度直平合理可 早去平合理 根本挂有制度 |l 未 辜!總 計

21 .12 12 20 65 

13 9 2 13 37 
@ 蹟儀館| (35.1> (24.3> (5.4> (35.1> !GOO-0>

14 7 13 16 50 
@ 工礦檢查研 | (28.0) ; (1.0) 1 (26.0) (32.0) (loo-0) 

10 . 10 4 12 36 
@I 國輔處| (27.8)l < 27;8> (11.1> (33.3> (loo-0) 

16 5 5 3是 60
@I 廣慈博愛臨 | (26.77 (8.3> < 8.3> (56.7> (loo-O>

33 7 7 22 1. . 69 
@I 榮民之家| (47.8> (10.1) (10.1) (31.的 (100.0) 

19 8 5 7 88 
01 托克所| (21.的 (9.1) 1 ( 5.7) (63.6)1 (100.0) 

126.58 481 173 405 
小計 |(31.1) (14, 3) (11.9> |(42.7> ( loo-0)

表 3-8 各機構部屬的升遷次數

等 \;可
O次 <1-2次 3-4次 未 書 l 祖 計

級 i

32 20 2 11 65 @ 社會馬
(49.2) (30.8) (3.1) (16.9) (100.0) 

12 7 2 16 37 @ 蹟儀館 (32.4) (18.9) (5.4) (43.2) (100.0) 

@! 工礦核查所 30 7 2 11 50 
(60.0) (14.0) (4.0) (22.0) (100.0) 

CD 國輔處 18 15 O 3 36 
(50.0) (41. 7) (0.0) ( 8.3) (100.0) 

20 17 l 22 60 @ 廣慈博愛臨
(33.3) (28.3) (1 .7) (36.7) (100.0) 

30 23 O 16 69 @ 榮民之家 (43.5) (33.3) (0.0) (23.2) (100.0) 

托見所 l 37 3 O 48 88 @ (42.1) (0.0) (54.6) (100.0) 

計| 179 7 127 405 
(44.2) (22.7) (1. 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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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部屬對個人升遲次數之感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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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

月i

qJ­
Q
U
句i

-
A
A

件
，

/
'
、
、

、
B
J

AU 
戶
「u
­

n611 

nrh 
/
'
、
、

12 
(]3.6) 

(;?斗
16 

(18.2) 所

計

見托@ 

當
然
，
影
響
升
遷
的
次
數
因
素
相
當
復
雜
，
要
君
機
構
編
制
的
大
小
、
職
位
的
有
無

、
個
人
所
具
備
傑
件
及
工
作
是
否
努
力
而
定
。
以
上
若
干
涉
及
組
織
獎
懲
體
系
的
變
項
，

部
屬
漏
答
的
比
例
都
極
高
，
顯
示
人
事
在
機
構
內
尚
不
是
很
明
朗
、
令
人
舒
坦
的
話
題
。

一
般
主
管
對
屬
員
敬
業
精
神
的
評
估
還
不
鐵
門
見
表
三
!
十
一
)
，
正
向
的
有
六
三

﹒
七
%
'
三
0
.
四
%
)
認
為
普
通
，
負
向
反
應
的
僅
有
五
﹒
九
%
，
如
此
偏
高
評
價
或

許
答
居
者
身
為
主
管
有
關
。

晶晶

各機構部屬升運機會多寡的感受

未 計答|總少很少多| 多

表 3-10

等 KIi 很
級

65 
(100.0) 

12 
(18.5) 

11 
(16.9) 

20 
(30.8) 

22 
(33.9) 

O 
(0.0) 局會社@ 

37 
(100.0) 

8 
(21. 6) 

10 
(27.0) 

9 
(24.3) 

9 
(24.3) (2. 7) 館儀聽@ 

50 
(100.0) 

8 
(16.0) 

16 
(32.0) 

14 
(28.0) 

8 
(16.0) 

4 
(8.0) 

工礦檢查所@ 

36 
(100.0) 

6 
(16.7) 

7 
(19.4) 

19 
(52.8) 

4 
(11.1) 

O 
(0.0) 

處輔國@ 

60 
(100.0) 

16 
(26.7) 

12 
(20.0) 

18 
(30.0) 

12 
(20.0) 

2 
(3.3) 

廣慈博愛院@ 

69 
(100.0) 

7 
(10.1) 

18 
(26. 1) 

27 
(39.1) (18.8) 

4 
(5.8) 

榮民之家@ 

88 
(100.0) 

36 
(40.9) 

22 
(25.0) 

19 
(21.6) 

9 
(10.2) 

2 
(2.3) 所兒托@ 

405 
(100.0) 

93 
(23.0) 

96 
(23.7) 

126 
(31. 1) 

一 131 一

77 
(19.0) 

13 
(3.2)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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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單位主管樹屬員敬業精神之評估表 3-11

15 
(100.0) (6.7) 

11 
(100.0) 

O 
(0.0) 

6 
(100.0) 

O 
(0.0) 

15 
(100.0) 

O 
(0.0) 

館儀蹟@ 

2 
(33.3) (16.7) 

3 
(50.0) 

工礦檢查所@ 

3 
(20.0) 

5 
(33.3) 

處 i7I (46.7) 

廣慈博愛說匕 4I (28.6) 

榮民之家 l 3 I (25:0) 

輔國@ 

@ 14 
(100.0) 

O 
(0.0) 

1 7 
( 7.1) : (50.0) 

12 
(100.0) 

O 
(0.0) ( 8.3) 

8 
(66.7) 

@ 

29 
(100.0) 

O 
(O.O) ~ 

(1. 0) 

9 
(31. 0) 

(40:2) i (23.5) I (30.4) 

7 
(24.1) 

11 
(37.9) 所

'•
lE 

z--n 

見托@ 

伺
機
構
內
外
之
聯
繫
﹒
.

由
於
立
場
不
同
，
部
屬
和
主
管
針
對
同
一
事
實
的
感
受
會
有
些
差
異
，
因
此
…
彼
此
間

的
討
論
協
調
乃
是
強
化
組
穢
，
揖
高
工
作
故
能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
上
再
是
否
主
動
找
棋
會

與
部
屬
交
接
意
見
呢
(
見
表
一
二
、

l

十
二
)
。
.
大
部
份
部
屬
星
正
向
反
應
(
六
三
%
)
，
特

別
是
托
見
昕
方
面
(
七
九
﹒
五
%
)
;
廣
慈
博
覽
院
及
榮
家
則
不
太
滿
意
，
前
者
有
四
六

.
七
%
'
後
者
有
四
六
.
四
%
'
旱
負
何
反
應
。

~~~T ~;市月工?~可
12 

(18.5) 
65 

(100.0) 
4 

(6.2) 
9 

(13.9) 

6 
(16.2) 

局會I吐，@ 

總
扎~

f合f 

各機構單位主管主動與部屬溝通的機會表 3-12

37 
(100.0) 

3 
(8.1) 

7 
(18.9) 

4 
(10.8) 

17 
(46.0) 

12 
(24.0) 

館儀頭@ 

50 
(100.0) 

O 
(0.0) 

2 
( 4.0) 

11 
(22 .0) 

25 
(50.0) 

工礦檢查所@ 

36 
(100.0) 

O 
(0.0) 

? 

( 5.6) 
9 

(250.0) 
17 

(47.2) 
8 

(22.2) 
處輯國@ 

60 
(100.0) 

4 
(6.7) 

7 
(11.7) 

21 
(35.0) 

22 
(36.7) 

6 
(10.0) 

廣慈博愛臨@ 

69 
(100.0) 

O 
(0.0) 

8 
(11. 6) 

24 
(34.8) 

26 
(37.7) 

11 
(15.9) 

9 
(10.2) 

榮民之家@ 

88 
(100.0) 

6 
(6.8) 

4 
( 4.6) 

8 
( 9.0) 

61 
(69.3) 所兒托@ 

405 
(100.0) 

17 
(4.2) 

39 
( 9.6) 

9.1 
(23.2) 

64 
(15.8) 

一 132 一

191 
(47.2) 



組
織
內
的
溝
通
管
道
通
賜
與
否
，
靚
主
管
與
部
屬
雙
方
面
的
努
力
，
而
在
一
層
級
較

明
顯
的
組
織
內
，
主
管
握
布
較
大
的
決
定
權
，
主
管
是
否
重
脫
部
屬
的
意
見
可
決
定
溝
通

管
道
為
良
性
抑
惡
性
循
環
。
國
輔
處
(
八
一
一
了
三
%
〉
與
托
見
所
(
八
四
﹒
一
%
)
的
部

屬
對
此
是
正
向
反
應
，
而
相
對
的
，
榮
家
與
廣
慈
博
愛
說
則
稍
不
理
想
(
見
表
一
二
、
{
十
三

)
。

說 l…(士;l 總
|心 |JI〉|

.4) 

i z=" 

單
位
主
管
ι對
部
屬
執
行
其
指
示
時
可
能
遭
遇
的
困
難
是
否
暸
解
呢
?
資
料
顯
示
與
上

表
頗
為
一
致
(
見
表
一
一-
1十
四
〉
'
的
主
管
對
部
屬
意
見
的
重
視
與
否
和
主
管
對
部
屬
困

難
暸
解
程
度
有
極
大
關
聯
。
托
兒
昕
(
八
九
﹒
八
%
)
及
國
輔
處
(
八
六
%
)
對
此
有
頗

高
評
價
，
榮
家
則
稍
不
理
想
，
約
有
三
八
%
的
部
屬
認
為
主
管
對
實
務
處
理
的
困
難
瞭
解

木
移
。值

得
安
慰
的
是
，
一
般
部
屬
認
為
主
管
的
工
作
指
示
(
見
表
三
1

十
五
)
還
蠻
合
理

的
(
九
一
﹒
六
%
)
，
而
部
屬
對
單
位
工
作
計
割
的
暸
解
程
度
(
見
表
三
1

十
六
)
也
頗

高
(
八
二
%
〉

若
垂
直
溝
通
(
正
式
的
透
過
組
融
中
各
層
級
，
可
分
為
上
行
及
下
行
溝
通
)
成
為
單

向
式
管
道
，
則
含
有
些
話
題
轉
而
透
過
水
平
溝
通
(
消
息
非
正
式
的
傳
攝
於
同
僚
間
)

亦
即
部
屬
間
對
工
作
計
劃
可
行
性
的
批
評
(
見
表
三
i

十
七
)
，
故
而
在
這
間
接
表
示
的

情
況
下
，
負
向
反
應
就
比
以
上
諸
表
來
得
明
顯
合
一
七
﹒
八
%
)
。
部
屬
對
單
位
工
作
計

割
的
認
同
程
度
尚
贊
加
強
，
特
別
是
國
輔
處
及
蹟
儀
館
二
機
構
。

總
括
而
言
，
主
管
對
部
屬
的
意
見
頗
能
重
視
採
納
(
七
三
﹒
九
%
)
，
對
部
屬
執
行

業
務
的
困
難
也
很
瞭
解
(
七
七
﹒
八
%
)
，
工
作
指
示
極
合
理
明
白
(
九
一
﹒
六
%
)
。

另
一
方
面
，
部
屬
對
單
位
工
作
計
割
的
瞭
解
程
度
(
八
二
%
)
及
認
同
程
度
(
五
八
﹒
八

w
d
亦
為
正
向
反
應
。

至
於
同
一
機
構
內
不
同
部
門
的
協
調
情
況
也
可
由
下
列
資
料
稍
見
端
倪
(
見
表
三
!

十
八
)
。
相
關
單
位
主
管
們
彼
此
聯
槃
的
頻
率
如
何
呢
?
結
果
有
五
三
﹒
九
%
主
管
經
常

(
每
天
至
少
一
次
)
，
二
七
﹒
五
%
時
常
(
雨
、
三
天
至
少
一
次
)
和
其
他
單
位
討
論
公

務
。
單
位
擬
定
工
作
計
劑
，
若
績
和
其
他
單
位
配
合
時
，
協
調
的
情
況
如
何
呢
?
結
果
顯

示
(
見
表
三
t

十
九
V
有
八
0
.
四
%
的
主
管
會
和
相
關
單
位
會
商
。

各機構單位主管對部屬意見的反應(部屬意見〉

重不

65 
(100.0) 

16 
(24.6) 

視

\\重視 1 
機、\程!很重視|重

主_1~_'\呵!

自T
>.1 

表 3 -13 

40 
(61. 5) 

7 
(10.8) 馬會社@ 

37 
(100.0) 

O 
(0.0) 

8 
(21. 6) 

24 
(64.9) 

3 
( 8.1) 館儀蹟@ 

50 
(100.0) 

2 
(4.0) 

3 
(6.0) 

7 
(14.0) 

30 
(60.0) 

8 
(16.0) 

工礦檢查所@ 

36 
(100.0) 

O 
(0.0) 

O 
(0.0) 

6 
(16.7) 

26 
(72.2) 

4 
(11.1) 處輔國@ 

60 
(100.0) (1 .7) (1 .7) 

19 
(31.7) 

32 
(53.3) 

7 
(11. 7) 

廣慈博愛臨@ 

69 
(100.0) 

O 
(0.0) (4.4) 

22 
(31. 9) 

36 
(52.2) 

8 
(11. 6) 榮民之家@ 

88 
(100.0) 

O 
(0.0) 

2 
(2.3) 

12 
(13.6) 

63 
(71.6) 

11 
(12.5) 昕見托@ 

405 
(100.0) 

一 133 一

7 
(1 .7) 

9 
(2.2) 

90 
(22.2) 

251 
(62.0) 

48 
(11.9) 計



表 3-14 各機構單位主管對部屬困難瞭解程度(部屬意見〉

司法叫祖酷解
一→ 一-

答|總
瞭 解 不暸解 很不暸解 未 計

社會局 10 38 lt1 1 2 65 @ 
(15.4) (58.5) (21.5) (1. 5) (3.8) (100.0) 

頭儀館
哇 24 7 O 2 37 @ 

(10.8) (64.9) (18.9) (0.0) (5 .4) (100.0) 

工礦核查研 11 30 7 O 2 50 @ 
(22.0) (60.0) (1是 .0) (0.0) (4.0) (100 .0) 

9 22 5 O O 36 @ 國輔處
. (25~0) (61. 1) (13.9) (0.0) (0.0) (100.0) 

5 40 11 3 1 60 @ 廣態博愛民
( 8.3) (66.7) (18.3) (5.0) (1‘ 7) (100.0) 

31 1 O 69 @ 榮民之家 (17.4) (44.9) (36.2) (1 .5) (0.0) (100.0) 

11 68 7 1 

12811昀)l| l l88 
@ 托見所 02.5) (77.3) ( 8.0) (1 .1) (1.1) I (100.0) 

62 253 76 6 405 計 (15.3) (62.5) (18.8) (1 .5) (2.0) I (100.0) 

表 3-15 各主管的工作指示是否合理〈部屬意見〉

羔羊 很合理 J日L 很不合理 未 答 總 計

社會局 11 52 2 O O 65 
(16.9) (80.0) ( 3.1) (0.0) (0.0) (100.0) 

蹟儀館 4 27 6 O O 37 
(10.8) (73.0) (16.2) (0.0) (0.0) (100.0) 

工礦檢查所 22 23 3 O 2 50 
(44.0) (46.0) ( 6.0) (0.0) (4.0) ' (100.0) 

國輔處 9 27 O O O 36 
(25.0) (75.0) ( 0.0) (0.0) (0.0) (100.0) 

廣慈博愛院 12 41 6 O l 60 
(20.0) (68.3) (10.0) (0.0) (1 .7) (100.0) 

榮民之家 8 7 1 2 69 
(11.6) (73.9) (10.1) (1. 5) (2.Q) (100.0) 

托見所
26 58 4 O O 88 

(29.6) (66.0) ( 4.6) (0.0) (0.0) (100.0) 

計
92 279 28 1 5 405 

(22.7) (68.9) ( 6.9) (0.3) (1 .2) (100.0) 

-134一



表 3 -16 各機構部屬對工作計畫之瞭解程度(部屬意見〉

;(可寺 q良暸解(按解?…叫未答 i 總計

iJJ-hulftiliJ::1::lil-d 
@! 工礦核查所 | (220> | (620> ! (120) | (o?0) | (o?0) | 
CDI 國輔處 10 

(27.8) 

5 
( 8.3) 

14 
(20.3) 

12 
(13.6) 

65 
(16.1) 

@! 廣慈博愛民

@I 榮民之家

@!托見所

計

、
自
/
、
，

J
\
}
J

、
I
J

、
E
J

A

峙a
n
u
A
V

呵
，

Q
d

F
3
.
F
D
-
n
v
-
A

斗τ

﹒
門

i
-

2945486265 

F
O
n
t
p
b

月
t
O
L
F
O

/
'
、
、
'
，

1
、
/
'
、
、
/
'
、
、
'

，
1
、

( 2.8) 

8 
(13.3) 

13 
(18.8) 

10 
(11. 4) 

64 
(15.8) 

O 
(0.0) 

2 
(3.3) 

2 
(2.9) 

(1. 1) 

6 
(1. 5) 

O 
(0.0) 

O 
(0.0) 

O 
(0.0) 

(1 .1) 

3 
(0.7) 

表 3-17 各機構同事對工作計畫的批評(部屬意見〉

36 
(100.0) 

60 
(100.0) 

69 
(100.0) 

88 
(100.0) 

405 
(100.0) 

》ξ應頻等

很少有 少 有|常 有 ~史4 總 計

級 構 \\于

5 32 23 4 1 65 @ 社會局
( 7.7) (49.2) (35.的| ( 6.2) ( 1. 5) (100.0) 

3 12 16 2 4 37 @ 頭儀館
( 8.1) (32.4) (43.2) ( 5.4) (10.8) (100.0) 

5 22 21 I 1 50 @ 工礦檢查所
(10.0) (44.0) (42.0) ( 2.0) ( 2.0) (100.0) 

3 12 17 4 O 36 @ 國輔處
( 8.3) (33.3) (47.2) (11. 1) ( 0.0) (100.0) 

9 23 23 114 60 @ 廣慈博愛臨
(15.0) (38.3) (38.3) ( 1. 7) ( 6.7) (100.0) 

12 33 21 21 69 @ 榮民之I家
(17.4) (47.8) (30.4) (100.0) 

20 47 18 o 3 88 @ 托兒昕 i (22.7) (53.4) (20.5) ( 0.0) ( 3.4) (100.0) 

57 181 139 14 14 405 小計 (14.1) (44.7) (34.3) (3.5) ! (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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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單位主管與其他單位聯繫的頻率表 3-18

15(100.0) 。(0.0)1(ß.7) 1(6.7) 。( 0.0) 局會社@ 

@ 11 (100.0) 。(0.0)。(0.0)1(9. 1) 3(27.3) 

, 6(100.0) 0(0.0) 0(0.0) 。(0.0)1(16.7) 

15(100.0) 0(0.0) 1(6.7) 1(6.7) 1( 6.7) 

14(100.0) 1(7.1) 。(0.0)0(0.0) 1( 7.1) 

12(100.0) 0(0.0) 0(0.0) 0(0.0) 2(16.7) 

29(100.0) 

3(2.9) 1102(100.0) 

2(6.9) 1(3.5) 

3(2.9) 

2(6.9) 

5(4.9) 

1(3 .5) 

9( 8.8) 

2(33.3) I 

1( 6.7) i 

昀2.9) I 

2(16.7) ! 

11(37.9) i 

28(27.5) I 

6(54.6) 館儀蹟

3(50.0) i 

11(73.3) 

工礦檢查所@ 

處輔國@ 

6(42.9) 廣慈博愛臨@ 

8(66.7) 榮民之家@ 

12(41.4) 

54(52.9) 

'VEE ruph 

計

兒托@ 

各機構單位主管與其他單位會商擬訂計劃情形

答 計總

表 3-19

τ下示~ I 
!機立革基金|絕大部份有|大部分有|少部分有|絕少部分有卅

五;于 1)一 3(20.0) 1(6.7) 

5(45.5) I 4(36.4) i 

社 15(100.0) 。(0.0)會ω 

11 (100.0) 。(0.0)。(0.0)2(18.2) 館儀蹟@ 

6(100.0) 。(0.0)0(0.0) 

15(100.0) 。(0.0)0(0.0) 

14(100.0) 0(0.0) 。(0.0)

12(100.0) 

‘
、
，J

nu 
仇
U

AU 
嚕
-
A

r
t、

9u nu 
唔
，
A

29(100.0) 

。(O.Q)。(0.0)

2(6.9) 

2(1 .7) 

1(3.5) 

2(2.0)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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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2(33.3) 工礦按查研@ 

3(20.0) 10(66 .7) 處輔國@ 

4(28.6) 8(57.1) 廣慈博愛院@ 

5(41. 7) 5(41.7) 榮民之家@ 

9(31.0) 

34(33.3) 

13(44.8) 

48(47.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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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行
政
效
果

當
我
們
論
及
行
政
欽
果
高
低
時
，
是
指
機
構
藉
維
持
員
工
土
氣
，
激
發
員
工
遵
行
機

構
決
策
及
規
範
'
在
決
策
方
面
有
頗
高
適
位
來
賀
現
計
劃
完
成
目
標
之
程
度
。
本
章
接
由

人
員
運
用
、
工
作
滿
足
、
工
作
氣
氛
及
機
構
自
主
權
等
項
目
來
說
明
行
政
效
果
。

村
人
員
運
用.• 

單
位
主
管
對
自
整
個
機
構
分
配
到
其
單
位
的
工
作
份
量
(
見
表
四
1

一
〉
大
致
認
為

合
理
(
七
0
.
六
%
)
;
中
若
干
機
構
有
異
議
，
像
國
輔
處
認
為
不
合
理
(
五
三
﹒
三
%

)
，
社
會
局
及
蹟
儀
館
也
有
幾
乎
半
數
主
管
認
為
不
合
理
(
前
者
有
四
六
﹒
七
%
'
後
者

有
四
五
.
四
%
)
。

至
於
機
構
內
人
力
運
用
(
見
表
四l
一
一
)
，
除
了
國
輔
處
(
七
三
﹒
三
%
)
及
榮
民

之
家
(
五
O
%
〉
認
為
人
力
不
足
外
，
單
位
主
管
大
都
認
為
機
構
內
的
人
力
適
當
(
四
六

.
-
w
h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國
輔
處
(
十
三
﹒
三
%
)
及
榮
民
之
家
(
一
二
一

一了
三
%
)

，
同
時
也
指
出
機
構
內
有
勞
逸
不
均
的
現
象
。

現
行
編
制
員
額
與
所
處
理
的
業
務
量
是
否
能
配
合
，
固
然
有
其
客
觀
因
素
，
但
主
管

的
後
天
也
能
居
間
調
整
。
針
對
單
位
內
人
力
運
用
為
題
(
見
表
四
l

一
二
)
除
了
社
會
局
(

四
六
﹒
二
%
)
及
榮
民
之
家
(
五
三
﹒
六
%
)
趨
於
人
力
不
足
外
，
大
部
分
機
構
都
認
為

人
力
適
當
。
而
國
輔
處
(
六
O
%
主
管
聲
稱
人
力
不
足
，
五
五
﹒
六
兒
都
屬
認
為
人
力
適

當
U
及
廣
慈
博
愛
臨
五
O
%
主
管
認
為
人
力
不
足
，
五
三
﹒
三
%
部
屬
認
為
人
力
適
當
〉

主
管
和
部
麗
的
意
件
不
一
致
。
一
般
主
管
似
較
傾
於
宣
傳
單
位
內
人
力
木
足
。

進
一
步
談
及
個
人
工
作
量
時
(
見
表
四

i

四
)
，
和
上
表
一
致
的
，
除
了
社
會
局
五

。
.
八
%
及
榮
民
之
家
(
五
三
﹒
六
%
)
認
為
工
作
量
外
，
都
認
為
適
中
。
主
管
級
有
較

強
的
工
作
量
(
多
的
感
覺
;
而
單
位
本
身
員
額
配
暈
不
足
以
承
擔
機
構
配
予
的
工
作
量
，

或
主
管
本
身
未
能
有
效
的
運
用
單
位
內
的
人
力
，
都
可
能
導
致
主
管
個
人
工
作
量
負
荷
過

大
。

組
織
不
健
全
的
機
構
，
員
工
的
職
稱
常
與
其
工
作
內
容
不
一
致
，
對
問
及
部
屬
質
際

從
事
業
務
和
規
定
的
職
萃
是
否
一
到
時
(
見
表
四
i

五
)
，
他
們
大
部
份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困
擾
(
八
七
﹒
二
%
)
。

各機構單位主管對機構內工作分配之看法

答理|未 計總A 
口

不

15 
(100.0) 

O 
(0.0) 

7 
(46.7) 

表 4~1

\\工

\作
懺\\分|合

級 | 構\早已

有事

理

8 
( 53.5) 

會社@ 

11 
(100.0) 

O 
(0.0) 。

(45 .4) 
6 

( 54.6) 館儀蹟@ 

G 
(100.0) 

O 
(0.0) 

O 
( 0.0) 

6 
000.0) 

工礦檢查所@ 

15 
(100.0) (6.7) 

8 
(53.3) 

6 
( 40.0) 處輔國@ 

H 
(100.0) 

O 
(0.0) 

2 
(14.3) 

12 
( 85.7) 

8 
( 66.7) 

廣慈博愛民@ 

12 
(100.0) 

O 
(0.0) 

4 
(33.3) 榮民之家@ 

29 
(100.0) 

102 
(100.0) 

O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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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
司
1
A

'
，
、
、

3 
(10.3) 

29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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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機構單位主管對機構內人，力運用之看法

\\人

機孟之空間 人力不足 人力適當 冗作貝多，
宜刪減 勞逸不均 未 答 總 計

-------

社會局 6 2 1 1 15 
(是0.0) (13.3) ( 6.7) (6.7) (100.0) 

蹟儀館 4 5 2 O O 11 
(36 .4) (45.5) (18.2) ( 0.0) (0.0) (100.0) 

工礦檢查所 (0O .0>|| 
5 1 O O 6 

(83.3) (16.7) ( 0.0) (0.0) (100.0) 

國輔處 11 2 O 2 O 15 
(73.3) (13.3) ( 0.0) (13.3) (0.0) (100.0) 

廣慈博愛院 6 7 O l O 14 
(42.9) (50.0) ( 0.0) ( 7.1) (0.0) (100.0) 

榮民之家 6 2 O 4 O 12 
(50.0) (16.7) ( 0.0) (33.3) (0.0) (100.0) 

托兒所 6 20 O 2 1 29 
(20.7) (69.0) ( 0.0) ( 6.9) (3.5) (100.0) 

計 38 47 5 10 2 102 
(37.3) (46.1) ( 4.9) ( 9.8) (2.0) (100.0) 

個

表 4-3

清主 叫……
「

E~ 

人力不足 未 計宜作刪減

社會局
主管 10(66.7) 1( 6.7) 2(13.3) 2(13.3) 15((100.O>>
部屬 30(46.2) 21(32.3) 6( 9.2) 6(9.2) 2( 3.1) 65000.0 

積儀館
主管 3(27.3) 4(36 .4) 2(18.2) 。( 0.0) 2(18.2) 11((100.0>>
部屬 7(18.9) 20(54. 1) O( 0.0) 7(18.9) 3( 8.1) 37000.0 

工礦核查所
主管 。( 0.0) 5(83.3) 1(16.7) 。( 0.0) 。( 0.0) 6(100.0) 
部屬 9(18 .0) 28(56.0) 9(18.0) 3( 6.0) 50(100.0) 

國輔處
主管 9(60.0) 5(33.3) 。( 0.0) 1( 6.7) O( 0.0) 15(100.0) 
部屬 12(33.3) 20(55.6) 1( 2.8) 2( 5.6) 1( 2.8) 36(100.0) 

廣慈博愛院
主管 7(50.0) 6(42.9) 1( 7.1) 。( 0.0) O( 0.0) 14(100.0) 
部屬 16(26.7) 32(53.3) 5( 8.3) 6(10.0) 1( 1. 7) 60(100.0) 

榮民之家
主管 7(58.3) 3(25.0) O( 0.0) 2(16.7) 。( 1.0) 12(<100.0>) 
部屬 37(53.6) 17(24.6) 2( 2.9) 11 (15.9) 2( 2.9) 69000.0 

托兒所
主管 6(20.7) 18(62. 1) O( 0.0) 1( 3.5) 4(13.8) 29(100.0) 
部屬 27(30.7) 59(67.1) 1( 1. 1) 。( 0.0) 1( 1.1) 88(100.0) 

計
主管 42(41.2) 42(41.2) 6( 5.9) 6( 5.9) 6( 5.9) 1仰。。叫部屬 138(34.1) 197(48.6) 24( 5.9) 35( 8.6) 1l( 2.7) 40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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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員工對個人工作量之感受

可FE 很輕 中 稍 重 很 重 未答 總

社會局 主管 1( 6.7) 0(0.0) 你叫 4(26.7) 6(40.0) 0(0.0) 15(100.0) 
部屬 2( 3.1) 4(6.2) 26(40.0)1 22(33.9) 11 (16.9) 0(0.0) 65(100.0) 

蹟儀館
主管 O( 0.0) 0(0.0) 7(63.6) 2(18.2) 2(18.2) 0(0.0) 11(( 100.O>
部屬 2( 5.4) 1(2.7) 21(56.8) 10(27 .0) 3( 8.1) 0(0.0) 37(100.0) 

工礦檢查所
主管 1(16.7) 0(0.0) 3(50.0) 1(16.7) 1(16.7) 0(0.0) 6(100.0) 
部屬 4( 8.0) 1(2.0) 34(68.0) 8(16.0) 2( 4.0) 1(2.0) 

國輔處
主管 O( 0.0) 0(0.0) 5(33.3) 6(40.0) 4(26.7) 0(0.0) 15(100.0) 
部屬 。( 0.0) 1(2.8) 21(58.3) 8(22.2) 6(16.7) 0(0.0) 36(100.0) 

廣慈博愛院
主管 O( 0.0) 0(0.0) 4(28.6) 7(50.0) 3(21.4) 0(0.0) 14(100.0) 
部屬 2( 3.3) 3(5.0) 32(53.3) 14(23.3) 6(10.0) 3(5.0) 60(100.0) 

榮民之家
主管 O( 0.0) 。(0.0) 6(50.0) 3(25.0) 3(25.0) 0(0.0) 
部屬 3( 4.4) 1(1 .5) 28(40.6) 24(34.8) 13(18.8) 0(0.0) 69(100.0) 

托兒所
主管 。( 0.0) 。(0.0) 24(82.8) 4(13.8) 1( 3.5) 0(0.0) 29(100.0) 
部屬 2( 2.3) 。(0.0) 62<70.5) 21(23.9) 2( 2.3) 1(1. 1) 88(100.0) 

主管 2( 2.0) 0(0.0) 53(51.9) 27(26.5) 20(19.6) 0(0.0) 102(100.0) 
部屬 15( 3.7) 11(2.7) 224(55.3) 107(26.4) 43(10.6) 5(1 .2) 405(100.0) 

表 4-4

各機構部屬職務與職稱不相符的情形

等級 \揖、忘講晶質\不\Fι祖少都昔少部至于 大部扭扭大部告未害 il! 總 計
I 20 I 36 j-;-r 1 I 6 I 65 

@ 構會局|!(30.8> (55.4)(3.1)(1.5)(9.23)(100.0>

15 1 17 1 2 1 0 1 3 1 37 
@ 蹟儀館 (40.5)1 (46.0)1 (5.4)1 (0.0)1 (8. 1)1 (100.0) 

24 
18 I 1! 1 I 6 I 50 

@ 工礦檢查所'1 1 (48.0)1 (36.0)1 (2.0)1 (2.0)1 (1. 5)1 (100.0) 

13 1 14 1 4 1 1 1 4 1 36 
@ 國輔處 (36. 1)1 (38.9)1 (11.1)1 (2.8)1 (11. 1)1 (100.0) 

22 I 31 I 5 t 0 I 2 I 60 
@ 廣慈博愛臨(36~d (5ï~d (8.3)i (O~O)I (3~3)1 (10Ö~0) 

30 I 32 I 6 I 1 I 0 I 69 
@ 榮民之家|l(43.5)(46.4> (8.7> (1.5> (0.0) (loo-O>

. 52 . -1 - 29 '1 ' 2 '1 'O~ 1 ' 5' 1 88 
@ 托兒所Fr ! (59~d (33~0)1 (2~3)1 (O~Ó)I (5~7) 1 (10Ö~0) 

176 I 1771 22 I 4 I 26 I 405 
j、計 (43.5)1 (43.7)1 (5 .4)1 (1. 0)1 (6.4)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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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公
營
機
關
和
民
營
企
業
相
較
時
，
前
者
常
被
認
為
較
缺
機
動
性
，
而
現
代
社
會
可
謂

瞬
息
萬
變
，
除
了
經
常
性
承
辦
事
務
外
，

s

組
織
更
應
有
機
動
應
變
彈
性
。
當
聽
解
各
機
構

的
變
力
(
見
表
四
i

六
)
，
對
此
項
變
數
，
大
致
星
正
向
反
應
(
六
五
﹒
二
%
)
，
聽
儀

館
的
負
向
反
應
(
三
七
﹒
八
%
〉
稍
偏
高
。



各機構部屬機動配合突發情況的能力

等 市已絕大部分 大部分 少部分 絕少部分 未答 總 計

級

@|社會局 6 41 16 1 1 65 
( 9.2) (63.1) (24.6) (1. 5) ( 1.5) (100.0) 

@ 蹟儀館 5 13 14 O 5 37 
(13.5) (35.1) (37.8) (0.0) (13.5) (100.0) 

@ 工礦檢查所 8 27 9 2 4 50 
(16.0) (54.0) (18.0) (4.0) ( 8.0) (100.0) 

@ 國輔處 11 18 7 O O 36 
(30.6) (50.0) (19.4) (0.0) ( 0.0) (100.0) 

60 
@ 廣慈博愛說 4 25 14 2 15 

( 6.7) (41. 7) (23.3) (3.3) (25.0) (1∞ .0) 

@ 榮民之家 10 40 11 5 3 69 
(14.5) (58.0) (15.9) (7.3) (4.35) (100 .0) 

托兒所 11 45 7 O 25 88 @ 
(12.5) (51. 1) ( 8.0) (0.0) (28 .4) 000.0) 

計 55 209 78 10 53 405 
(13.6) (51. 6) (19.3) (2.5) (13.1) (100.0) 

表 4-6

關
於
員
額
編
制
和
工
作
分
配
，
雖
然
大
部
份
的
回
答
是
「
人
力
適
當
」
，
但
部
份
主

管
總
覺
得
本
身
的
工
作
量
不
輕
，
單
位
內
的
人
力
稍
嫌
不
足
，
既
然
出
機
構
分
配
到
單
位

內
的
工
作
無
不
合
理
之
處
，
我
們
建
議
主
管
宜
先
檢
視
單
位
內
人
力
是
否
已
充
分
運
用
，

盡
量
減
少
勞
逸
不
均
的
情
況
發
生
。

口
工
作
滿
足
感•• 

當
按
現
「
工
作
興
趣
」
此
項
目
時
(
見
表
四
t

七
〉
，
我
們
發
現
，
雖
然
多
數
主
管

(
六
立
了
七
%
)
和
部
屬
(
四
六
﹒
九
%
V
覺
得
工
作
內
容
符
合
自
己
的
輿
趣
和
專
長

，
但
也
有
相
當
高
比
例
的
主
管
(
二
凶
.
五
%
υ
及
部
屬
〈

不
符
專
長
但
可
以
做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更
有
三

O

﹒
八
%
的
部
屬
星
強
烈
的
負
向
反

應
。

就
「
在
單
位
內
是
否
有
機
會
表
現
才
能
和
專
長
」
而
言
(
見
表
四
i

八
)
，
除
旗
儀

館
外
(
中
性
反
應
)
，
各
機
構
均
星
正
向
反
應
仝
八
0
.
三
%
)
，
其
中
以
托
兒
所
最
高

(
七0
.
四
%
)
，
而
社
會
局
(
四
九
﹒
二
%
)
敬
陪
末
座
。

再
以
其
他
項
目
來
顯
示
工
作
滿
意
程
度
時
(
見
表
四
I

九
)
，
認
為
目
前
工
作
和
個

人
理
想
中
的
職
務
差
不
多
的
有
六
六
﹒
九
%
'
蹟
儀
館
是
向
也
稍
低
(
四
五
﹒
九
%
〉
。

認
為
目
前
工
作
環
境
能
表
現
個
人
才
能
而
不
欲
轉
業
的
〈
見
表
四
i

十
〉
佔
五
三
﹒

一
%
，
廣
慈
博
愛
院
則
持
異
議
(
正
向
反
應
三
六
﹒
六
%
，
負
向
反
應
五
一
﹒
六
%
)
。

能
由
工
作
中
體
認
個
人
重
要
性
的
有
七
一
﹒
八
%
〈
見
表
四
i

十
一
)
。

若
將
上
述
五
個
項
目
代
表
工
作
滿
足
感
，
可
將
各
機
構
在
各
項
目
下
的
優
劣
等
級
相

加
，
而
獲
得
工
作
滿
足
的
等
級
，
數
字
愈
大
者
等
級
愈
低
。

社
會
局•• 

@
+
@
+
@
+
@
十
@
H
二
十
五
-
j
i
-
-
@
。

蹟
儀
館•• 

托
見
所
、
國
輔
處
、
榮
民
之
家
、
社
會
局
及
廣
慈
博
愛
說
。

問
及
對
單
位
最
滿
意
、
最
不
滿
意
及
亟
須
改
進
事
項
時
，
未
答
比
例
極
高
，
在
此
僅

提
出
主
管
人
員
的
意
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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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內
亟
待
改
進
的
事
項
有
•• 

加
強
預
算
充
實
設
備
、
合
理
的
人
力
配
置
、
工
作
空

間
的
擴
克
，
托
見
所
主
管
特
別
提
出
教
室
狹
小
，
無
法
依
見
童
年
齡
及
人
數
作
合
理
分
組

，
保
有
人
員
的
研
究
室
，
保
育
員
為
代
理
員
，
教
保
組
長
非
專
任
的
問
題
叉
被
強
調
。
主

管
認
為
在
機
構
內
最
滿
意
不
外
乎
，
同
仁
飽
和
睦
相
處
、
有
國
獻
精
神
、
工
作
環
境
安
定

等
。
臨
然
開
放
不
答
的
情
況
很
多
，
作
答
老
大
多
是
負
向
反
應
，
故
而
針
對
工
作
滿
足
感

封
閉
式
的
問
題
的
正
向
反
應
只
能
接
受
性
的
接
受
，
一
股
西
方
組
織
成
員
較
為
傾
向
工
作

，
注
重
效
率
，
而
本
研
究
機
構
的
成
員
對
工
作
成
就
感
的
期
望
，
由
工
作
中
自
我
實
混
的

觀
念
尚
有
待
推
廣
。



表 4-1 各機構員工工作內容是否符合興趣專長

等 EGTEJ 符合與 不符專長 不符專長
很厭倦 沒意見 未答 線、 計趣專長 但可以做 沒興趣

級

@ 社會局 主管 11(73.3) 2(13.3) 1( 6.7) 1(6.7) 。( 0.0) 0(0.0) 15((100.00>) 部屬 24(36.4) 23(35 .4) 3( 4.6) 。(0.0) 14(21.5) 1(1 .5) 65000. 

@ 積儀館
主管 4(36 .4) 5(45.5) O( 0.0) 。(0.0) 2(18.2) 0(0.0) 11(100.0) 
部屬 16(43.2) 11(29.7) 4(10.8) 2(5.4) 4(10.8) 。(0.0) 37(100.0) 

@ 工礦檢查所
主管 3(50.0) 3(50.0) O( 0.0) 0(0.0) 。( 0.0) 0(0.0) 6(100.0) 
部屬 25(50 .0) 13(26.0) 2( 4.0) 4(8.0) 5(10.0) 1(2.0) 50(100.0) 

@ 閻輔處 主管 11(73.3) 4(26.7) O( 0.0) 0(0.0) O( 0.0) 。(0.0) 15(100.0) 
部屬 19(52.8) 12(33.3) 1( 2.8) 1(2.8) 2( 5.6) 1(2.8) 36(100.0) 

@ 廣慈博愛臨 主管 6(42.9) 7(50.0) O( 0.0) 1(7.1) 。( 0.0) 。((0.0〉> 14(100.0) 
部屬 22(36.7) 17(28.3) 4( 6.7) 3(5.0) 14(23.3) 0(0.0 60(100.0 

@ 榮民之家
主管 10(83.3) 1( 9.3) 。( 0.0) 。(0.0) O( 0.0) 1(8.3) 12(100.0) 
部屬 31(44.9) 22(31.9) 4( 5.8) 5(7.3) 6( 8.7) 1(1 .5) 69(100.0) 

@ 托見所
主管 20(69.0) 3(10.3) 。( 0.0) 1(3.5) 3(10.3) 2(6.9) 29(100.0) 
部屬 53(60.2) 28(31.8) 1( 1. 1) 。(0.0) 5( 5.7) 1(1 .1) 88(100.0 

計
主管 65(63.7) 25(24.5) 1( 1.0) 3(2.9) 5( 4.9) 3(2.9) 102(100.0) 
部屬 190(46.9) 126(31. 1) 19( 4.7 )1 15(3.7) 50(12.4) 5(1.2) 405(100.0) 

表 4-8 各機構部屬工作是否有表現才能專長之機組

~ 河馬 很多機會 有機會 少有纖會 很少有機會 未 答 總 計
級

@ 社會局 1 31 26 4 3 65 
( 1.5) (47.7) (40.0) ( 6.2) ( 4.6) (100.0) 

@ 蹟儀館 4 11 9 6 7 37 
(10.8) (29.7) (24.3) (16.2) (18.9) (100.0) 

@ 工礦核查所 5 25 12 8 O 50 
(10.0) (50.0) (24.0) (1ô.O) ( 0.0) (100.0) 

@ 國輔處 2 21 8 2 3 36 
( 5.6) (58.3) (22.2) ( 5.6) ( 8.3) (100.0) 

@ 廣慈博愛院 2 36 14 3 5 60 
( 3.3) (60.0) (23.3) ( 5.0) ( 8.3) (100.0) 

@ 榮民之家 9 35 19 4 2 69 
(13.0) (50.7) (27.5) ( 5.8) ( 2.9) (100.0) 

@ 托見所 9 53 18 5 3 88 
(10.2) (60.2) (20.5) ( 5.7) ( 3.4) (100.0) 

計 32 212 106 32 23 405 
( 7.9) (52.4) (26.2) ( 7.9) ( 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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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日前職務能符合自己的理想〈部屬意見〉

等心主主 很同意 同 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未 答 總

@ 社會局 4 42 15 3 I 65 
( 6.2) (64.6) (23.1) ( 4.6) ( 1.5) (100.0) 

@ 項儀館 4 13 11 5 4 37 
(10.8) (35. 1) (29.7) (13.5) (10.8) (100.0) 

@ 工礦檢查所 5 28 8 5 4 50 
、 (10.0) (56.0) (16.0) (10.0) ( 8.0) (100.0) 

@ 國輔處 4 22 7 2 1 36 
(11.1) (61. 1) (19.4) ( 5.6) ( 2.8) (100.0) 

@ 廣慈博愛臨 2 33 17 4 4 60 
( 3.3) (55.0) (28.3) ( 6.7) ( 6.7) (100.0) 

@ 榮民之家 7 37 19 3 3 69 
(10.1) (53.6) (27.5) ( 4..4) ( 4.4) (100.0) 

托兒所 11 59 12 2 4 88 @ 
(12.5) (67.1) (13.6) ( 2.3) ( 4.6) (100.0) 

計 37 234 89 24 21 是05
( 9.1) (57.8) (22.0) ( 5.9) ( 5.2) (100.0) 

表 4-10 目前工作環攪能表現個人才能而不欲轉業

等 流?業 很同意同 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未 答 總 計

級

@ 社會局 3 34 19 6 3 65 
( 4.6) (52.3) (29.2) ( 9.2) ( 4.6) (100.0) 

@ 旗儀館 2 14 9 5 7 37 
( 5 .4) (37.8) (24.3) (13.5) (18.9) (100.0) 

@I 工礦檢查所 4 22 15 4 5 50 
( 8.0) (44.0) (30.0) ( 8.0) (10.0) (100.0) 

國輔處 5 14 14 2 1 36 @ (13.9) (38.9) (39.9) ( 5.6) ( 2.8) (100.0) 

廣慈博愛院 2 20 26 5 7 60 @ ( 3.3) (33.3) (43.3) (8.3)!(11.7) (100.0) 

榮民之家 8 30 28 2 1 69 @ (11. 6) (43.5) (40.6) ( 2.9) ( 1.5) (100.0) 

托兒所 14 43 24 1 6 88 @ (15.9) (48.9) (27.3) ( 1. 1) ( 6.8) (100.0) 

計 38 177 135 25 30 405 
( 9 .4) (43.7) (33.3) I ( 6.2)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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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由工作中可體認個人之重要性

等|\\|
機 ""-\ |很同意|同 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未

級|憾 \i

@ I 社會局 |(26)lJhl JI>

@ 蹟儀館

@ 工礦核查所

@ 國輔處

@ 廣慈博愛院

@@ 
榮民之家

托見所

計

3 
( 8.1) 

5 
(10.0) 

4 
(11. 1) 

5 
( 8.3) 

7 
(10.1) 

14 
(15..9) 

41 
(10. 1) 

21 
(56.8) 

25 
(50.0) 

21 
(58.3) 

35 
(58.3) 

45 
(65.2) 

62 
(70.5) 

250 
(61. 7) 

答|總 計

3 
( 4.6) 

4 
(10.8) 

4 
( 8.0) 

2 
( 5.6) 

( 1.7) 

3 
( 4 .4) 

O 
( 0.0) 

17 
( 4.2) 

3 
( 4.6) 

4 
(10.8) 

2 
( 4.0) 

(2.8) 

4 
( 6.7) 

2 
( 2.9) 

4 
( 4.6) 

20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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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一般公務員皆為勤奮、盡職而非因循苟且敷衍了事

5 
(13.5) 

14 
(28.0) 

8 
(22.2) 

15 
(25.0) 

12 
(17.4) 

8 
( 9.1) 

77 
(19.0) 

65 
(100.0) 

37 
(100.0) 

50 
(100.0) 

36 
(100.0) 

60 
(100.0) 

69 
(100.0) 

88 
(100.0) 

405 
(100.0) 

等

云云\ 意 不同意 很不同意 未 答 總 計

級

@ 社會局 4( 6.2) 38(58.5) 18(27.7) 2(3.1) 3( 4.6) 65(100.0) 

@ 蹟儀館 4(10.d 15(40.5) 13(35. 1) 0(0.0) 5(13.5) 37(100.0) 

@ 工礦檢查所 9(18.0) 26(52.0) 10(20.0) 2(4.0) 3( 6.0) 50(100.0) 

@ 國輔處 4(1l.1) 21(58.3) 10(27.8) 。(0.0) 1( 2.8) 36(100.0) 

@!M慈博愛說 5( 8.3) 3的3 叫 16(26.7) 0(0.0) 7(11. 7) 60(100.0) 

@ 柴民之家 7(10.1) 38(55 叫 16(23.2) 4(5.8) 4( 5.8) 69(100.0) 

@ 托見所 4( 4.6) 51(58.0) 27(30.7) 。(0.0) 6( 6.8) 88(100.0) 

計 37( 9.1) 221(54.6) 1l0(27.2) 8(2.0) 29( 7.2) 405(100.0) 

，一



計

15(100.0) 
65(100.0) 

答|總

o(o.d 
1(1. 5) 

0(0.0) 
3(8.1) 

未

各機構單位內同事五助情形

助

表 4-13

時|台、\\互

可|\品、 助

|機\♂訟、\情

級 )1Y之\ 、\旻

、
I
J、
，
J

OFD .. A
U
可
i

/
1
、
/
4
.、

nu'i 
。( 0.0) 
4( 6.2) 

11(100.0) 
37(100.0) 

6(100';0) 
50(100.0) 

0(0.0) 
1(2.0) 

。( 0.0) 
2( 4.0) 

。( 0.0) 
2( 4.0) 

15(100.0) 
36(100.0) 

0(0.0) 
。(0.0)

OO( 0.0) 
O( 0.0) 

。( 0.0) 
1( 2.8) 

1(7.i)1 
9(15.0)1 

O( 0.0)1 
11 (15.9)! 

14(100.0) 
60(100.0) 

。(0.0)
0(0.0) 

2(14.3) 
3( 5.0) 

12(100.0) 
69(100.0) 

。(0.0)
1(1 .5) 

0(0.0)1 
1(1. 1) 

29(100.0) 
88(100.0) 

102(100.0) 
405(1∞.的

1( 9.1) 
2( 5.4) 

。( 0.0) 
1( 2.7) 

。( 0.0) 
8(11. 6) 

0,(0 .0) 
7(1 .7) 

。( 0.0) 
。( 0.0) 

3( 2.9) 
16( 4.0) 

。( 0.0) 
3( 3 .4) 

1( 1. 0) 
31( 7.7) 

社會局(請 11(73.3) 4( 26.7月
20(30.8) 39( 6o.0)i 

社會局
主管 3(27.3) 7(63.6) >
部屬 5(13.5) 26( 70.3 

工旗，儉查所
主管 3(50.0) 3( 50.0) 
部屬 19(38.0) 26( 52.0) 

國輔處
主管 8(53.3) 7( 46.7) 
部屬 16(44.4) 19( 52.8) 

廣慈博愛臨
主管 3(21.4) 8( 57.1) 
部屬 15(25.0) 33( 55.0) 

榮民之家
主管 。( 0.0) 12(100.0) 
部屬 10(14.5) 39( 56.2) 

托兒所
主管 11(37 .9) 18( 62.1) 
部屬 29(33.0) 55( 62 .5) 

計
主管 39(38 .2 )1 59( 57.8) 
部屬 114(28.2 )1237( 58.5) 

@ 

@ 

@ 

@ 

@ 

@ 

@ 

差 很 差 未答 *~ 計

1( 6.7) 0(0.0) 15(100.0) >
6( 9.2) 1( 1. 5 0(0.0) 65(100.0 

2(18.2) 1((95 .1) 。(0.0)| 11 (100.0) 
。(27.0) 2( 5.4) 。(0.0) 37(100.0) 

。( 0.0) O( 0.0) 。(0.0) 6(100.0) 
8(16.0) O( 0.0) 。(0.0) 550(100.0) 

1( 6.7) 。( 0.0) 15(100.0) 
2( 5.6) 。( 0.0) 0(0.0) 36(100.0) 

2(14.3) 1( 7.1) 。(0.0) 14(100.0) >
4(23.3) 2( 3.3) 0(0.0) 60(100.0 

。( 0.0) 。( 0.0) mo0)| 12(100.0) 
7(10.1) 7(10.1 。(0.0) 69000.0) 

O( 0.0) 1(3.5>> 。(0.0) 29((100.0>) 
9(10.2 2(2.3) 88000.0 

5( 4.9) 4((3.9>> 。(0.0)> 102(( 100.O>
6(13.8) 13C 3.2 2(0.5 405(100.0) 

各機構單位內溝通情形

1 

好|

5(33.3)1 
37(56.9)1 

5(45.5)! 
19(51. 4): 

4(66.7} 
28(56.0)' 

8(53.3) 
21(58.3) 

還

表 4-14

9(60.0) 
21(32.3) 

3(27.3) 
6(16.2) 

2(33.3) 
14(28.0) 

l 
9(64.3); 

37(61.7)! 

9(75.0); 
46(66. 7): 

6(40.0) 
13(36.1) 

2(14.3) 
7(11. 7) 

5 

3位5.0)
9(13.0) 

、
自J
1
J
\
B
J

、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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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k
/
s
、

r
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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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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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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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
『
、

戶b
p
h
d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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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5) 
25(28.4) 

'
何
反奇

形a
一
管
屬
管
屬
管
風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管
屬

通
軒
甘\
一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主
部

一
溝

\
\

一

一

\

、

臨
家
所
計
一

一
七
月、

隨
之
:
一

一
\
伙
構
瀏
民
!
­

T
\
機
廣
柴
托
小
一

等

級

局會社@ 

館儀路也

工礦檢查所@ 

處輔國@ 

@ 

@ 

@ 



表 4-15 工作空間是否妙用

等

示哥哥貝 克 裕 不 但多 其 他 采 計

級

主管 1 13 O 1 15 
(6.7) (86.7) ( 0.0) ( 6.7) (100.0) 

@ 社會局

屬部 8 53 4 O 65 
(12.3) (81.5) ( 6.2) ( 0.0) (100.0) 

主管 7 4 O O 11 
(63.6) (36 .4) ( 0.0) ( 0.0) (100.0) 

@ 積儀館

部屬 16 17 2 2 37 
(43.2) (46.0) ( 5 .4) ( 5 .4) (100.0) 

主管 1 5 O O 6 
(16.7) (83.3) ( 0.0) ( 0.0) (100.0) 

@ 工頓梭查所

部屬 16 30 3 1 50 
(32.0) (60.0) ( 6.0) ( 2.0) (100.0) 

主管 9 4 1 1 15 
(60.0) (26.7) ( 6.7) ( 6.7) (100.0) 

@ 國輔處
、 36部屬 23 9 2 2 

(63.9) (25.0) ( 5.6) ( 5.6) (100.0) 

主管 9 5 O O 14 
(64.3) (35.7) ( O.Q) , ( 0.0) (1ω.0) 

@ 廣慈博愛臨

部屬 39 13 2 6 60 
(65.0) (21.7) ( 3.3) (1QJ)) (100.0) 

主管 7 4 1 O 12 
(58.3) (33.3) ( 8.3)- ( 0.0) (100.0) 

@ 榮民之家

部屬 44 20 2 3 69 
(63.8) (29.0) ( 2.9) ( 4 .4) (100.0) 

16 11 l l 29 主管
(55.2) (37.9) ( 3.5) ( 3.5) (100.0) 

@ 托見前

10 部屬 51 18 9 88 
(58.0) (20.5) (10.2) (11. 4) (100.0) 

主管、 50 46 3 3 102 
(49.0) (45.1) ( 2.9) ( 2.9) (100.0) 

405 部屬 197 160 24 24 
(48.6) (39.5) ( 5.9) ( 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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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工作環境是否喵雜

臨 三一\融叫、工更作單丈夫|( 女中 計

主管 1 13 1 15 
( 6.7) (86.7) ( 6.7) (100.0) 

@ 社會局

部屬 4 58 3 65 
( 6.2) (89.2) ( 4.6) (100.0) 

主管 2 8 l 11 
(18.2) (72.7) ( 9.1) (100.0) 

@ 蹟儀館

部屬 3 30 4 37 
( 8. 1) (81. 1) (10.8) (100.0) 

主管 1 5 O 6 
(16.7) (83.3) ( 0.0) (100.0) 

@ 工礦檢查所

部屬 22 27 1 50 
(44.0) (54.0) ( 2.0) (100.0) 

主管 3 9 3 15 
(20.0) (60.0) (20.0) (100.0) 

@ 國輔處

部屬 18 18 O 36 
(50.0) (50.0) ( 0.0) (100.0) 

主管 8 6 O 14 
(57.1) (42.9) ( 0.0) (100.0) 

@ 廣慈博愛臨

i 部屬 26 25 9 60 
(43.3) (41. 7) (15.0) (100.0) 

|主管 8 3 1 '12 
(66.7) (25.0) ( 8.3) (100.0) 

@ 榮民之家

部屬 40 22 7 69 
(58.0) (31. 9) (10. 1) (100.0) 

主管 10 15 4 29 
(34.5) (51. 7) (13.8) (100.0) 

@ 托兒所

部屬 26 45 17 88 
(29.6) (51.1) (19.3) (:t00.0) 

主管 33 59 10 102 
(32.4) (57.8) ( 9.8) (100.0) 

計

部屬 139 225 41 405 
(34.3) (55.6) 00.1)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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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身
為
公
務
員
，
對
自
我
形
傲
的
觀
感
如
何
呢
?
是
否
有
相
當
的
評
價
(
見
表
四

!
十
一
一
〉
?
在
「
我
覺
得
一
般
行
政
機
關
的
公
務
員
皆
為
勤
奮
盡
職
，
而
非
因
倍
苟
且
敷

衍
7
事
」
的
反
應
是
肯
定
的
。

訪
工
作
氣
氛

單
位
內
的
人
際
關
係
、
工
作
設
備
都
會
影
響
成
員
的
工
作
情
緒
，
因
此
如
何
創
造
理

想
的
工
作
氣
氛
，
乃
是
工
作
者
極
重
要
的
心
理
報
酬
。
工
作
環
境
三
方
面
來
說
明
主
作
氣

有
三
八
﹒
二
%
的
主
管
認
為
同
事
開
會
提
供
積
極
協
助
，
(
見
表
四
1

十
一
一
一
)
，
多
數

主
管
只
是
保
守
同
事
間
會
彼
此
協
助
，
部
屬
方
面
的
意
見
與
主
管
相
彷
二
八
﹒
二
%
認
為

世
某
位
問
事
需
協
助
時
，
其
他
人
會
提
供
積
極
協
巔
，
一
般
也
只
是
保
守
的
估
量
會
于
協

助
。
在
別
度
意
見
溝
通
芳
面
，
以
單
位
內
意
見
溝
通
芳
面
的
主
觀
感
受
來
君
(
見
表
四

1

十
四
〉
，
主
管
對
單
位
內
意
見
溝
通
認
為
還
好
的
伯
大
多
數
。
也
有
部
份
主
管
予
更
評
價

;
部
屬
對
單
位
肉
之
意
見
溝
通
雖
不
如
主
管
的
評
價
高
，
但
認
為
還
好
的
佔
多
數
。
也
有

部
分
主
管
子
更
高
評
價
﹒
，
部
層
對
單
位
內
之
意
見
溝
通
雖
不
如
主
管
的
評
價
高
﹒
，
但
認
為

還
好
的
依
然
佔
大
多
數
。

對
工
作
環
境
的
感
受
，
各
機
構
的
出
入
蠻
伏
的
(
見
表
四
|
十
五
及
表
四
|
十
六
)

。
主
管
和
部
屬
的
意
見
倒
頗
為
一
致
。
認
為
空
間
不
移
使
用
的
有
社
會
局
(
八
六
﹒
七
%

的
主
管
，
八
一
﹒
五
%
的
部
腐
)
、
原
儀
館
(
四
六
%
的
部
屬
)
、
工
礦
檢
查
所
(
八
三

﹒
一
二
%
的
主
管
!
六
O
%
的
部
屬
)
。
大
多
數
機
構
成
員
都
認
為
工
作
環
境
嚐
雜
，
主
要

原
因
是
因
位
置
近
街
道
市
區
，
僅
有
廣
慈
博
愛
院
(
五
七
﹒
一
%
主
管
，
四
三
﹒
三
%

部
屬
)
、
及
榮
民
之
家
(
六
六
.
七
%
主
管
，
五
九
w
m的
部
屬
)
認
為
工
作
環
境
尚
稱
安

靜
。

的
自
主
權•• 

所
謂
自
主
權
，
亦
即
一
個
單
位
在
制
訂
決
策
時
所
擁
有
的
自
由
程
度
，
亦
即
不
受
單

位
外
在
因
素
干
擾
的
程
度
。
各
單
位
擬
訂
工
作
方
案
細
則
時
(
見
表
四
1

十
七
)
，
多
數

得
核
議
上
融
機
關
核
准
公
A
O
﹒
八
%
〉
，
表
示
單
位
內
對
細
節
性
的
問
題
，
自
主
程
度

不
侈
，
間
接
加
重
上
級
主
管
的
工
作
負
荷
，
而
下
層
單
位
又
無
法
獨
立
自
主
來
決
定
工
作

細
節
，
工
作
妓
率
無
形
中
大
受
影
響
，
我
們
認
為
分
層
授
權
的
辦
法
仍
待
加
強
。

工作方案細則呈報上級機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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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慈
博
愛
屁
不
置
可
否
外
，
也
有
相
同
趨
勢
〈
六
三
﹒
七
%
)
。

廣慈博愛臨@ 

所見托@ 

A
此
外
，
由
單
位
計
劃
定
察
後
是
否
會
遷
就
外
力
影
響
而
改
變
原
計
割
的
情
形
，
亦
可

君
出
自
主
性
之
強
弱
;
資
料
顯
示
(
見
表
四
t

十
八
)
各
機
構
在
計
劃
定
案
後
均
甚
少
受

外
力
影
響
而
改
變
(
八
二
﹒
三
%
)
。
至
於
在
人
事
自
主
方
面
(
見
表
四
1

十
九
)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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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搞
妥
及
建
議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課
討
社
會
局
及
其
附
屬
機
構
內
成
員
之
特
質
、
主
管
部
屬
五

酌
情
況
、
工
作
氣
氛
、
工
作
滿
足
感
等
層
面
，
以
期
白
這
聽
個
與
行
政
故
果
息
息
相
關
的

變
嘖
'
來
發
掘
、
比
較
各
機
構
目
前
的
優
、
缺
點
，
以
為
改
進
之
參
考
。

F

研
究
以
發
送
問
卷
所
獲
資
料
為
主
要
分
析
內
容
，
共
竄
出
七
百
四
十
一
份
問
卷
，

車
官
司
丹
問
卷
為
五
百
零
七
份
，
收
回
平
為
六
八
%
。
問
卷
分
主
管
及
部
屬
二
類
，
主
管

級
發
出
一
百
二
十
一
份
問
卷
，
收
回
可
用
問
卷
一
百
零
二
份
，
收
回
率
為
八
四
﹒
三
%
;

部
屬
問
卷
發
出
六
百
二
十
份
，
收
回
可
用
問
卷
四
百
零
五
份
，
收
回
率
為
六
七
﹒
二
%
。

以
下
描
述
本
調
至
之
發
現
及
建
諮
﹒
.

村
有
關
人
員
素
質
芳
面•• 

本
研
究
以
教
育
程
度
、
年
齡
、
年
資
及
在
職
訓
練
來
說
明

。
就
教
育
程
度
前
，
言
，
以
社
會
局
及
工
礦
檢
查
研
的
素
質
較
高
，
但
一
九
跟
教
育
程
度
依
然

較
全
市
府
{
蝕
行
政
太
員
高
。
主
管
的
教
育
程
度
較
部
屬
為
高
，
前
者
有
七
一
﹒
五
%
為

大
專
程
度
，
設
者
僅
占
第
四
三
﹒
二
%
，
而
高
中
程
度
向
有
四
五
﹒
四
%
。
就
年
齡
而
論
，

部
屬
較
主
管
的
分
佈
均
衡
且
年
輕
，
三
十
九
歲
以
下
的
有
五
一
﹒
九
%
，
主
管
則
集
中
於

五
十
1

五
十
九
﹒
諾
(
四
四
﹒
一
%
U
;
若
與
市
府
一
根
行
政
人
員
(
三
一
-
7
三
%
在
五
十

歲
以
上
}
相
較
，
部
麗
的
年
齡
結
構
與
其
相
似
，
主
管
則
略
高
(
五
六
﹒
九w
m在
五
十
歲

以
上
)
;
最
年
輕
的
機
構
是
托
見
所
(
八
二
﹒
九
%
的
部
屬
是
三
十
九
歲
以
下
)
，
最
老

的
機
構
是
樂
民
之
家
(
七
一
%
的
部
屬
五
十
歲
以
上
)
。
若
參
照
服
務
年
賀
，
主
管
較
部

屬
稍
高
，
但
兩
者
多
半
為
五
年
以
下
(
四
六
﹒
-
u泊
的
主
管
，
五
二
﹒
八
%
的
部
屬
)
，

與
市
府
一
艘
行
政
人
員
的
年
資
相
較
〈
有
四
六
﹒
五
%
服
務
十
年
以
上
)
都
略
遜
一
籌
。

從
受
訓
次
數
及
性
質
來
君
，
大
多
數
員
二
(
八
六
﹒
三
路
的
主
管
，
五
九
﹒
三
%
的
部
屬

)
都
有
過
在
職
訓
線
，
除
了
國
輔
處
較
偏
重
於
行
政
訓
練
(
五
七
﹒
一
兒
)
外
，
其
他
機

構
都
較
強
調
專
業
訓
蟬
，
而
主
管
較
部
屬
接
受
較
嚴
層
面
的
在
職
訓
線
(
二
者
皆
有
的
，

主
管
四
七
﹒
七
%
，
部
屬
僅
二
三
﹒
八
%
)
。
若
將
各
機
構
之
教
育
程
度
及
在
職
訓
鯨
合

併
考
慮
，
其
優
劣
依
次
為
托
兒
所
、
工
礦
核
查
所
、
社
會
局
、
廣
慈
博
愛
說
、
國
輔
處
、

榮
民
之
家
及
蹟
儀
館
。
自
受
訓
進
修
的
次
數
來
濁
，
各
機
構
對
於
在
職
人
員
之
進
修
訓
褲

宜
加
暐
並
作
有
系
統
之
規
劉
，
特
別
是
廣
慈
博
愛
脫
、
榮
民
之
家
涉
及
老
人
福
利
的
質
務 工

作
，
應
更
優
先
鋒
用
學
有
專
長
的
人
員
，
加
強
人
，
事
新
陳
代
謝
。
除
了
逐
期
分
批
作
有

系
統
的
調
訓
，
亦
可
在
不
影
響
正
常
業
務
的
原
則
外
，
給
予
鈕
期
的
正
職
進
修
。

口
有
關
督
導
管
理
方
面•• 

由
主
管
督
導
立
楊
前
言
，
多
數
認
為
屬
且
還
蠻
有
敬
業
精

神
(
六
一
一
了
七
%
)
，
但
屬
員
素
質
良
輩
份
不
齊
，
執
行
業
務
時
缺
統
整
能
力
，
托
見
所
主

管
一
再
強
調
組
織
編
制
主
之
缺
失
，
保
育
員
為
代
理
，
教
保
組
長
非
專
任
，
都
嚴
重
影
響

工
作
情
緒
及
業
務
推
展
。
主
管
及
部
屬
對
目
前
的
獎
懲
制
度
都
持
正
向
看
法
，
唯
缺
乏
客

觀
標
準
而
甲
等
考
績
又
受
名
額
限
制
，
當
各
屬
員
表
現
差
不
多
時
，
主
管
頗
難
裁
決
。
工

礦
核
查
昕
的
部
屬
對
獎
懲
、
考
績
及
升
遲
情
況
較
其
他
機
構
不
滿
意
。
主
管
們
建
議
若
要

改
進
獎
儀
制
度
，
最
好
擬
訂
共
體
標
準
，
適
度
授
權
小
組
考
按
後
蔣
經
機
構
首
長
核
定
，

避
免
獎
懲
權
過
於
集
中
，
又
應
加
強
實
質
上
的
獎
勵
，
而
非
僅
限
於
精
神
層
面
的
。
一
般

主
管
對
部
屬
的
意
見
頗
重
視
(
七
三
﹒
九
%
)
，
對
部
屬
執
行
時
的
困
難
也
很
瞭
解
(
七

七
﹒
八
%
)
，
工
作
指
示
極
合
理
(
九
一
﹒
六
%
)
;
同
時
，
部
屬
對
單
位
工
作
計
割
的

瞭
解
程
度
(
八
二
%
〉
及
認
同
程
度
(
五
八
﹒
八
%
)
亦
為
正
向
反
應
;
其
中
廣
慈
博
愛

院
、
榮
民
之
家
及
社
會
局
的
主
管
似
尚
應
加
強
垂
直
雙
向
溝
通
，
蹟
儀
館
的
主
管
則
應
加

強
對
外
聯
繫
。
當
涉
及
組
識
獎
懲
體
系
的
問
題
時
，
部
屬
避
不
作
答
的
比
例
極
筒
，
顯
示

出
人
事
在
各
機
構
內
尚
非
令
人
舒
坦
的
話
題
，
而
人
事
管
理
制
度
有
待
改
進
。

片
開
有
關
行
政
效
果
方
面•• 

本
調
查
白
人
員
運
用
、
工
作
滿
足
、
工
作
氣
氛
及
機
構
自

主
權
等
國
體
動
態
的
觀
點
，
來
分
析
其
行
政
教
果
。
在
人
員
運
用
芳
面
，
一
蝕
機
構
主
管
似

較
傾
向
於
宜
稱
單
位
內
人
力
不
足
。
本
身
的
工
作
量
不
輕
;
臨
然
自
機
構
分
配
到
單
位
內

的
工
作
無
不
合
理
之
處
，
因
此
建
議
主
管
首
先
檢
親
單
位
內
人
力
是
否
已
充
分
運
用
，
盡

量
避
免
勞
逸
不
均
的
情
況
發
生
。
各
機
構
員
工
的
職
稱
與
工
作
內
容
都
相
當
一
致
，
而
對

突
發
狀
況
的
應
變
力
也
蠻
強
的
。

其
次
，
以
多
項
問
題
來
測
定
工
作
滿
足
的
情
形
'
，
大
部
份
都
持
正
面
反
應
，
依
其
高

低
為
托
見
所
、
國
輔
處
、
榮
家
、
工
礦
檢
查
所
、
廣
儀
館
、
社
會
局
及
農
慈
博
愛
膜
。
在

工
作
氣
氛
芳
面
大
致
還
算
不
錯
，
但
工
作
空
間
則
有
社
會
局
、
項
儀
館
、
工
礦
核
查
所
等

機
構
認
為
不
敷
使
用
，
影
響
業
務
;
除
了
廣
慈
博
愛
距
及
榮
民
之
家
外
，
各
機
構
也
指
出

工
作
環
境
拯
稽
雄
。
、
關
於
自
主
權
方
面
，
舔
了
在
擬
訂
工
作
方
案
細
則
時
，
較
少
有
自
主

性
外
，
其
他
在
單
位
計
劃
和
人
事
自
主
也
都
很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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